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號

上  訴  人  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游景勝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訴  人  游景隆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欣律師

上  訴  人  游祥滏即游祝融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游景隆  

參  加  人  游上德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家暄律師

複代理人    駱憶慈律師

參  加  人  游琦蓮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莊曜隸律師

被上訴人    游上陞  

            楊寶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焦文城律師

            施秉慧律師

            洪肇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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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補充為「確認被上訴人甲○○、辛○○

分別與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有110股、300股之股

東關係存在。」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 條至第172 條所定

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

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

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0 條、第175 條第1

項、第2 項、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一方死

亡，其承受訴訟限於同一造之繼承人；屬對造當事人之繼承

人，關於原應承受該死亡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應認為無訴

訟上對立之關係而不存在，自非得為承受。次按對於無訴訟

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

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

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

權，係指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或事實上

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之情形。

　㈠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明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已變更為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本院卷一第16

9至173頁），戊○○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165至167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審共同被告丙○○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死

亡，其法定繼承人游○詩、游○瑞均拋棄繼承，僅由甲○

○、丁○○、乙○○、庚○○、己○○、戊○○繼承。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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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與丙○○為對立之當事人，依前開說明，毋庸承受

訴訟。另丁○○受監護宣告，前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下稱高少家法院）選定甲○○擔任其監護人，甲○○與丙

○○既為對立之當事人，則丁○○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繼

續由甲○○擔任監護人顯有利益衝突，應認其事實上無法行

使法定代理權，本院業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裁定選任

己○○擔任丁○○之特別代理人，有丙○○死亡證明及全體

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本院11

3年度上字第131號裁定可稽（本院卷一第97、197至205、26

9、303至305頁），從而被上訴人聲明由丁○○（特別代理

人己○○）、乙○○、庚○○、己○○、戊○○為丙○○之

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聲明游○

詩、游○瑞承受訴訟部分（本院卷一第112頁），因渠等嗣

已拋棄繼承，此部分於法不合，另以裁定駁回。

二、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

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請求變更達明公司股東名簿

關於丙○○、乙○○、游綺蓮股份數之登載，是本件訴訟之

結果於乙○○、庚○○（下合稱乙○○2人）有法律上利害

關係，前經原法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於乙○○2人，除乙○○

已於原審聲明參加訴訟，庚○○另於本院具狀聲明參加（本

院卷一第87頁），此部分應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達明公司之股東，於103年1月6日分

別持有達明公司股份110股（甲○○部分）、300股（辛○○

部分，與甲○○部分下合稱系爭股份），達明公司前負責人

丙○○明知與伊等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伊等亦

未同意讓與系爭股份，其竟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於1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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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將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伊等為股東之登載剔除，並將系爭

股份全數改記載於自己名下（如附表編號5所示，即410

股），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自己名下之股份其中230股、18

0股，分別變更至乙○○、庚○○名下（如附表編號6所

示）。上述股東名簿登載股份變動對伊等均不生效力，伊等

仍為達明公司之股東，自有請求確認伊等與丙○○間之借名

登記關係不存在、伊等仍為達明公司股東之法律上利益，且

得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13條、公司法第165條、第169條

規定，擇一請求達明公司回復伊等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

所登載之股東身分及股份數，並於原審聲明：㈠確認丙○○

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

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

東關係存在（於本院補充聲明持有股數「甲○○110股、辛

○○300股」）。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

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

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

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

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

下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

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二、上訴人及參加人部分

　㈠上訴人以：達明公司為丙○○一人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管

理，且將其所有之股份分散借名登記於各家庭成員名下，除

丙○○外，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股東均未真實出資，丙○

○有權自為決定如何移轉變動股份，另一丙○○出資設立並

實質經營之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民鐵工廠），

亦有相同情形。丙○○乃因被上訴人有以達明公司之實質股

東身分自居，並對達明公司及家族成員提起諸多訴訟之情

事，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股份

之借名登記關係，並於同年8月13日申報將系爭股份記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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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名下，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其中之230股、180股分別

變更登記至乙○○、庚○○名下，均屬有效等語為辯。

　㈡參加人乙○○稱：被上訴人雖曾經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登載

為股東，然實無股東權存在，達明公司將關於被上訴人之不

實登記刪除，並無不法，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對於達明公司間

之股東關係存在，應非有理。又伊雖不知悉丙○○於108年1

2月12日曾移轉230股至伊名下，然受告知訴訟後已知悉，並

願受贈與，已善意受讓取得，且被上訴人未將伊列為被告，

應無權請求達明公司將伊名下股數其中230股予以剔除，被

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㈢參加人庚○○謂：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係丙○○借名登

記，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180股至伊名下，乃伊向丙

○○買受，伊不知丙○○名下股份係由何人取得，應屬善意

第三人，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返還等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及乙○○提起上訴，庚○○

於本院參加訴訟，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為前述聲明補充外，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丙○○與游黃三從（91年7月31日死亡）共有四名子女，分

別為游○柘（00年00月00日生，100年11月7日死亡）、游○

程（00年0月00日生，111年8月28日死亡）、丁○○（00年0

月00日生，83年5月14日法院宣告禁治產）、游○麗（00年0

0月0日生，102年10月31日死亡）。游○柘與辛○○共有2名

子女，分別為甲○○（00年0月00日生）、乙○○（00年00

月00日生）。游○程與訴外人賴○莉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

庚○○（00年00月00日生）及訴外人游○詩（00年00月00日

生）、己○○（00年00月00日生）、游○瑞（00年0月00日

生）、戊○○（00年0月00日生）。

　㈡達明公司資本總額10,000,000元，股份總數為普通股1,000

股，每股金額10,000元，未發行股票，於附表所示日期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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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股數分別如附表所示。

　㈢游祥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與乙○○於102年12

月3日簽署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達

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207,752及達民鐵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3,639,688均由繼承人辛○○取得全

部」。系爭協議書係由丙○○製作，再由被上訴人與乙○○

簽署。

　㈣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記載甲○○、辛○○分別持

有110股、300股，甲○○就前開110股份未原始出資。

　㈤辛○○於106年7月7日以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3以上之達明公司股東身分，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

人，請求檢查達明公司之業務及財產情形，達明公司在該事

件中主張「辛○○為本公司創立時之原始股東，迄今仍是本

公司股東。自75年10月20日始即取得公司股份100股，現今

仍持股300股」等語。

　㈥丙○○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本

人借名登記在你們二人名下的股份和不動產，還有我借名在

游○柘名下而由你們二人繼承的所有財產我都要終止借名，

要收回」等語，前開股份包含系爭股份。丙○○因而於107

年8月8日將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原有股東辛○○持股300股、

股東甲○○持股110股之記載刪除，變更記載為股東丙○○4

10股。

　㈦達明公司108年12月12日變更登記表所載丙○○持有股數為0

股，丙○○於107年8月13日持達明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向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申報董事長丙○○持股變

更為410股，高雄市政府於107年8月14日准予備查。

　㈧丙○○將系爭股份及達民鐵工廠之股份變更記載於股東名簿

及向主管機關申報變更登記之行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6496號起訴書

認丙○○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

訴，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31號刑事判決判處丙○○犯使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檢察官及丙○○提起上訴後，本院

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刑事判決，認為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

而撤銷改判，仍判決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提起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分成股份，股份分屬出資股

東，各股東得依其股份對公司主張股東權，故股份之法律關

係乃存在於公司與各股東之間。股東之股份存在為公司所否

認時，該股份之法律關係即屬不安，而有對公司請求確認特

定股份所表彰股東關係存在之法律上利益。

　⒉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且所持有之系爭股份

非丙○○借名登記，丙○○、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將股

東名簿關於被上訴人為股東之登載剔除，對其等不生效力，

為上訴人所否認。則系爭股份是否為丙○○借用被上訴人名

義登記，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就系爭股份是否仍有股東關

係存在，存有爭執，被上訴人分別與丙○○、達明公司間之

法律關係不明確，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不安狀態，且

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被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

訟之法律上利益。

　⒊被上訴人雖未將與其所主張原因事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參

加人列為被告，然股份之法律關係既係存在於公司與股東之

間，則被上訴人就確認股東關係存在部分，僅以達明公司為

被告即已足，尚無併列參加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乙○○謂

被上訴人所提確認訴訟僅以達明公司、丙○○為被告，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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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效力無從及於其及庚○○，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所

受侵害之危險，非以對於達明公司及丙○○之確認判決所得

除去，欠缺確認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㈡被上訴人與丙○○間就系爭股份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應備置股東名簿，編號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

名稱、住所或居所、股數及其股票號數等項，以作為股東行

使股東權利之依憑，此觀公司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明。是主

張登記名義人非股份之實際所有人者，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且若其先不能舉證，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該一方之請求。又按稱借名登記

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

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

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

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縱當事人之一方曾舉證證明出資之事

實，仍應舉證證明其與受登記者間，確實有令出資者保有財

產實質所有權之意思合致，始能該當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被上訴人主張原於達明公司持有系爭股份，有股東名簿可

憑，其稱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其於達明公司系爭

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上訴人既抗辯系爭股份乃

係丙○○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

人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抗辯達明公司與達民鐵工廠同為丙○○一人出資，

且均將股份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云云，並援引乙○○、

游○程、游○生、賴○莉於原法院106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

（下稱前案）審理時就達民鐵工廠出資情形之證述。然觀丙

○○於高雄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10127號侵佔案偵查中針對

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曾陳述：因公司法規定找7個人擔任股

東，後來我給我兒子（即游○程、游○柘）股份，我兒子又

給孫子股份，游○程自己決定如何給其孩子己○○、戊○

○、庚○○、游○雅、游○瑞的股份，我沒有管，游○柘過

世後其股份分給辛○○跟甲○○、乙○○，他們怎麼分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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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股份的數字代表的是我要分給子孫的財產等語（原審卷

一第355、357頁），可見，丙○○係將達民鐵工廠之股份當

為財產而分配予游○程、游○柘，並再之自行決定以後之分

配。且前案審理時，針對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東

名簿中，何以游○程、賴○莉及其子女己○○、戊○○、庚

○○、游○瑞、游○詩共7人合計股份1,000股，辛○○、乙

○○及甲○○合計亦為1,000股乙節，乙○○乃證稱：辛○

○、乙○○及甲○○是大房，游○程等人是二房，大房及二

房各分1,000股等語，游○程則證稱股份由丙○○平均分

配，我們都相信丙○○不會偏頗等語（前案卷二第7、10

頁），是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份係平均分配予游

○柘一房、游○程一房，衡情，若僅係借名登記，應無在意

大房、二房持有股份數是否均等之必要，更無可能於登記予

丙○○之子後，即隨各房內部任意分配予其孫輩，達民鐵工

廠之股份是否基於借名登記關係之故，已有疑義，且被上訴

人另與達民鐵工廠、丙○○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原法院10

8年度重訴字第149號、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9號），關於

被上訴人於達民鐵工廠之持股與丙○○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

存在之重要爭點，亦經該件歷審判決認定達民鐵工廠與丙○

○所辯之借名登記關係為無可採，有該件判決可參（原審卷

二第379至382頁、本院卷一第425至428頁），從而，難認同

由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明公司股份為丙○○借名

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

　⒊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其原登記持有達明公司股數20

0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嗣達明公司100年12月26日股東

名簿（如附表編號3所示）登記大房成員即辛○○、乙○

○、甲○○持有股份數，合計500股，二房成員即游○程、

賴○莉、己○○、戊○○、庚○○、游○瑞、游○詩，合計

為500股，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於游○柘死亡後，大房及

二房於100年12月26日持有達明公司股數均等。而丙○○於

當事人訊問程序稱：其於100年12月26日為前開股份變動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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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認為將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

較有向心力等語（原審卷三第12頁），若有借名情事，又豈

有藉股份變動以增加家族、公司向心力之說法，不無矛盾。

次觀達明公司之股東結構，大房之辛○○、乙○○；二房之

游○程、賴○莉、己○○於91年10月4日即已分別持股如附

表編號2所示，而100年12月26日之持股如附表編號3所示，

是100年12月26日達明公司股份平均分為大房及二房各持有5

00股，乃包括原已登記之股數，各房結算後所能合計分配之

500股範圍內再為調整，參前述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股

東名簿平均分配股份予兩房子孫之情形，而達民鐵工廠及達

明公司均為丙○○所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則毋寧為丙

○○當時年屆85歲，適大房之游○柘甫死亡，為使公司股東

結構納入孫輩成員，乃調和使達明公司之股份平均分配安排

予大房及二房之家族成員，較符實情。

　⒋大房成員即被上訴人、乙○○嗣於102年12月3日簽署由丙○

○製作之系爭協議書，同意將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均由辛○

○取得，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亦

稱：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減少乙○○股份至90股

（減少110股）、甲○○股份至110股（減少90股），並將減

少之200股，登記至辛○○名下，係依據其主導的系爭協議

書，游○柘過世後因其疼惜辛○○，怕甲○○及乙○○對辛

○○不孝，且辛○○年紀比較大，奮鬥的機會比較少，而乙

○○、甲○○比較年輕，打拼的機會比較多，其中因較疼惜

身為小孫子的甲○○，故保留較多股份給甲○○，乙○○比

較大且說話比較不中聽，所以給他比較少一點等語（原審卷

三第13頁），可見丙○○當時身為家族中輩份最高之長輩，

出於其對大房成員喜愛程度不同，又顧及成員間條件之差

異，提出上述股份分配建議，辛○○、甲○○、乙○○亦同

意之，將大房成員持有達明公司股數500股之結構由辛○○1

00股、乙○○及甲○○各200股，調整為辛○○300股、甲○

○110股、乙○○90股，並由前開3人簽署系爭協議書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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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3年1月6日變更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4所示，

衡情，如僅為借名登記，出名者係何人應無差別，實無在已

出名之大房成員內部調整持股數，甚至特意邀集被上訴人、

乙○○製作系爭協議書之必要。是辛○○於103年1月6日增

加20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為300股、甲○○於該日減少90股而

經登記總持股110股，顯係依據大房成員間內部分配所為，

由此亦見，上訴人所稱丙○○將系爭股份借名登記予被上訴

人云云，並非事實。至上訴人雖抗辯實質上股份移轉變動與

系爭分割協議書所載之內容並不相同云云，然觀如附表編號

3、4所示之達明公司股東名簿變更情形，可知辛○○增加20

0股，與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公司200股由辛○○取得之內容

相符。而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後，達明公司股東名簿

先於100年12月26日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變動，乃如前丙○

○所陳，基於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

司比較有向心力之故，與嗣後所簽署之分割協議書之考量並

不相同，尚難僅因辛○○依系爭協議書取得達明公司200股

之前有先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股份變動，即認被上訴人名

下股份與丙○○間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

　⒌況被上訴人主張其等確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乙情，業據其提出

104年起至107年間均有收受達明公司之股東開會通知書，及

達明公司於原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66號選派檢查人事件承認

辛○○為達明公司股東等文件為證，可見辛○○確曾對外行

使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利，且經達明公司於該事件所不爭執其

股東身分，達明公司於本件翻異前詞，難予採信。至乙○

○、游○程、賴○莉於前案證述未分得達民鐵工廠之股利或

盈餘等情，乃渠等與達民鐵工廠間股東權之權利義務關係，

尚難據此解為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持有之系爭股份為丙○○

借名登記，而丙○○前案證述持有達民鐵工廠各股東印章乙

節，其可能原因未必僅有借名登記一端，亦難於本件採為有

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就其抗辯被上訴人僅為系爭股份之

出名人，與丙○○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云云，難認已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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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舉證，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主張與丙○○間就系爭股份並

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應認有據。從而，丙○○以其與被上

訴人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107年4月23日

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並因而於同年

8月8日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被上訴人請求確認

丙○○據以為上述股份移轉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應

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是否仍有系爭股份之股東關係存在？

　⒈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

生效力，民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股份為無體財產權

之一，取得股份、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為處

分行為之一種。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系爭股份之

借名登記關係並不存在，已如前述，則丙○○未經被上訴人

同意，擅自於107年8月8日將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

予自己，應屬無權處分，嗣經被上訴人拒絕承認，應自始不

生效力，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原有股東關係自仍存在。

　⒉丙○○雖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述變更至自己名下之410股，

分別移轉登記230股、180股予乙○○、游○蓮，然丙○○並

未取得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故此部分所為亦屬無權處

分，被上訴人拒絕承認之，即對於被上訴人自始不生效力，

被上訴人請求確認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辛○○30

0股、甲○○100股），自屬有理。

　⒊乙○○雖抗辯辛○○於75年達明公司設立之初即未實質出資

100股，且被上訴人於審理中自認未出資取得持股，亦未受

丙○○之贈與，且被上訴人與丙○○間就股份爭訟不休，顯

無被上訴人主張之丙○○預先分配家產之情形，被上訴人名

下登記之達明公司股份既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其等經登記為

股東顯然自始不實，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

意旨，被上訴人不得主張確認對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存在云

云，然達明公司之股份前於100年至103年間經丙○○分配家

產予其子游○柘、游○程等二房子嗣，再由該二房子嗣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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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分配股份而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股份等情，業如前述，

被上訴人否認均係由丙○○直接贈與而來並非無據，另被上

訴人是否直接出資，僅屬其等與資金提供者間內部關係，要

難因此謂股份登載係屬不實，乙○○前開抗辯，並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回復記載，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1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規定，以其代表人之行為因執行職

務而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該條所謂執行職務，凡在外

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及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

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均屬之。末按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

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

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一、各

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

股票者，其股票號數。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

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

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

16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丙○○為達明公司前負責人，為代表公司執行職務之人，

其於107年8月8日無權處分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移轉予

自己，並代表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將被上訴人

名下系爭股份剔除而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又於108年12月1

2日將前開非屬其所有之410股分別移轉其中230股予乙○

○、180股予游○蓮，並代表達明公司為股東名簿之變更，

均屬無權處分行為而不生效力，業如上述，丙○○所為無權

處分及代表達明公司變更股東名簿，應屬不法侵害被上訴人

對於達明公司之股東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

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渠等原於103年1月6日

於達明公司之股東登記、股份數辛○○300股、甲○○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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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應屬有據。又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

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之股數，乃源自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

以股東名簿為達明公司所備置，且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乃已特定，被上訴人請求於回復其名下股東登記及系爭股份

之同時，並請求達明公司將丙○○侵害系爭股份過程之有關

歷次變更登記一併剔除，以符原狀，尚屬有理。從而，被上

訴人請求達明公司將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

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

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

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併予剔除，應予准許。

　⒊乙○○固抗辯其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230股予

其，經原法院通知獲悉此情後願接受前開合法贈與行為，而

已善意取得230股云云，然乙○○既自承事前不知，係經原

法院將訴訟告知始知前情，則於乙○○知悉其受丙○○讓與

230股之同時，實已同步知悉兩造間就系爭股份有股權糾

紛，其於此時表「同意」，要難認就股權之受讓為善意。況

財產權，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

占有人；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

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

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民法第966條第1項、第948條第1項前

段固定有明文，惟善意取得之成立在於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

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943條第1項規定參

照），申言之，關於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係以動產占有之

公示力及公信力為前提，基於動產交易頻繁，為保護動產交

易安全而設，而財產權非以準占有為其公示方法，不因物之

占有而成立之準占有即無準用動產善意取得之餘地（王澤鑑

著《民法物權，2011年8月增訂版》第720頁、謝在全著《民

法物權論（上），修訂七版》第582頁均同此見解）。今達

明公司並未實體發行股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三第

351頁），是達明公司股份表彰之股權僅屬不因物之占有而

成立之財產權，且無事證證明，乙○○於股份變更時，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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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名簿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揭示外觀，是縱認乙○○為

受讓股權之準占有人，其亦無法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動產善

意取得之規定，主張已善意取得受讓自丙○○之股份，是乙

○○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⒋庚○○雖另主張其乃向丙○○買受取得股份云云，然其前經

原法院告知訴訟後未為如是聲明，且對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

主張於其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未置一詞，遲至本院為訴訟參加

時，始提出與丙○○間確有買賣股份情事之抗辯，其真實性

已非無疑，況觀其所提出之股份讓售合約書，僅有蓋印，而

其上印文分別與丙○○於達明公司股東臨時會議議事錄（本

院卷二第199、200頁）、庚○○於公司登記表上印文相符

（原審審訴字卷第61頁），參丙○○前案證述「家族的印章

都在我那」等語（本院卷一第396頁），丙○○於原審亦稱

乙○○、庚○○對於名下股份增加乙情均不知情（原審卷三

第11頁），則難憑該讓售合約書遽認庚○○與丙○○間確有

合意買賣股份之情，庚○○另提出自己及丙○○帳戶所示匯

款紀錄，雖與讓售合約所載金額相符，亦難採為有利之認

定。

　⒌乙○○雖另抗辯其非本件被告，被上訴人無權於本件以丙○

○及達明公司為被告之訴訟中請求剔除其合法股份，應另行

起訴請求撤銷丙○○對乙○○之股份贈與，且達明公司無權

剔除其合法股份云云，然乙○○、庚○○並未取得230股、1

80股，業如上述，而被上訴人本於其就系爭股份之股東權，

得請求達明公司將股東名簿之登記回復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

之原狀，乙○○2人雖非被告，然達明公司就所備置之股東

名簿有處分權，被上訴人請求回復系爭股份遭丙○○自被上

訴人名下變更剔除之原狀，既為有理，如不併將後續對被上

訴人不生效力之變更均以剔除回復，以符達明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恐妨及股東權益而無法達成回復之效。至乙○○2

人雖未列為本件當事人，惟達明公司就股東名簿之登載本有

如實記載之義務，且為其處分權限，為維無關本案之股東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益，其本須將無效處分所為之登記逕為更改始能回復原狀，

故被上訴人所為剔除之請求，僅為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登

記之方法而已，尚無逾越其訴之目的、範圍，且乙○○2人

已經參加訴訟而為答辯等表達，於其訴訟權之保障亦無欠

缺，尚不得以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之過程主張本件關於其

等所為者之裁判不當，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就

達明公司股份110股、300股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

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㈢達明公司應

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

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

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

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

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

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與本院補充被上訴人持有股數於

前述聲明㈡，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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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達明公司股東持股表
股東姓名及持股

編號 股 東 名 簿 日 期

（民國）

丙○○ 游○○從 游○柘 游○程 丁○○ 辛○○ 賴○莉 乙○○ 己○○ 庚○○ 甲○○ 戊○○ 游○詩 游○瑞

1. 75年11月6日 100

(股，下同)

100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 ▼ ▼ ▼

2. 91年10月4日 100 0 200 200 120 100 100 90 90 0 0 0 0 0

▼ ▼ ▼ ▼ ▼ ▼ ▼ ▼ ▼ ▼ ▼

3. 100年12月26日 0 0 0 50 0 100 100 200 100 50 200 100 50 50

▼ ▼ ▼

4. 103年1月6日 0 0 0 50 0 300 100 90 100 50 110 100 50 50

▼ ▼ ▼

5. 107年8月8日 410 0 0 50 0 0 100 90 100 50 0 100 50 50

▼ ▼ ▼

6. 108年12月12日 0 0 0 50 0 0 100 320 100 230 0 10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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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號
上  訴  人  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游景勝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  訴  人  游景隆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欣律師
上  訴  人  游祥滏即游祝融之承受訴訟人


特別代理人  游景隆  
參  加  人  游上德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暄律師
複代理人    駱憶慈律師
參  加  人  游琦蓮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莊曜隸律師
被上訴人    游上陞  
            楊寶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焦文城律師
            施秉慧律師
            洪肇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補充為「確認被上訴人甲○○、辛○○分別與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有110股、300股之股東關係存在。」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 條至第172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0 條、第175 條第1 項、第2 項、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一方死亡，其承受訴訟限於同一造之繼承人；屬對造當事人之繼承人，關於原應承受該死亡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應認為無訴訟上對立之關係而不存在，自非得為承受。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或事實上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之情形。
　㈠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戊○○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165至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審共同被告丙○○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游○詩、游○瑞均拋棄繼承，僅由甲○○、丁○○、乙○○、庚○○、己○○、戊○○繼承。又其中甲○○與丙○○為對立之當事人，依前開說明，毋庸承受訴訟。另丁○○受監護宣告，前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選定甲○○擔任其監護人，甲○○與丙○○既為對立之當事人，則丁○○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繼續由甲○○擔任監護人顯有利益衝突，應認其事實上無法行使法定代理權，本院業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裁定選任己○○擔任丁○○之特別代理人，有丙○○死亡證明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1號裁定可稽（本院卷一第97、197至205、269、303至305頁），從而被上訴人聲明由丁○○（特別代理人己○○）、乙○○、庚○○、己○○、戊○○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聲明游○詩、游○瑞承受訴訟部分（本院卷一第112頁），因渠等嗣已拋棄繼承，此部分於法不合，另以裁定駁回。
二、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請求變更達明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丙○○、乙○○、游綺蓮股份數之登載，是本件訴訟之結果於乙○○、庚○○（下合稱乙○○2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前經原法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於乙○○2人，除乙○○已於原審聲明參加訴訟，庚○○另於本院具狀聲明參加（本院卷一第87頁），此部分應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達明公司之股東，於103年1月6日分別持有達明公司股份110股（甲○○部分）、300股（辛○○部分，與甲○○部分下合稱系爭股份），達明公司前負責人丙○○明知與伊等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伊等亦未同意讓與系爭股份，其竟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於107年8月8日將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伊等為股東之登載剔除，並將系爭股份全數改記載於自己名下（如附表編號5所示，即410股），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自己名下之股份其中230股、180股，分別變更至乙○○、庚○○名下（如附表編號6所示）。上述股東名簿登載股份變動對伊等均不生效力，伊等仍為達明公司之股東，自有請求確認伊等與丙○○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不存在、伊等仍為達明公司股東之法律上利益，且得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13條、公司法第165條、第169條規定，擇一請求達明公司回復伊等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所登載之股東身分及股份數，並於原審聲明：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於本院補充聲明持有股數「甲○○110股、辛○○300股」）。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二、上訴人及參加人部分
　㈠上訴人以：達明公司為丙○○一人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管理，且將其所有之股份分散借名登記於各家庭成員名下，除丙○○外，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股東均未真實出資，丙○○有權自為決定如何移轉變動股份，另一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民鐵工廠），亦有相同情形。丙○○乃因被上訴人有以達明公司之實質股東身分自居，並對達明公司及家族成員提起諸多訴訟之情事，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於同年8月13日申報將系爭股份記載於自己名下，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其中之230股、180股分別變更登記至乙○○、庚○○名下，均屬有效等語為辯。
　㈡參加人乙○○稱：被上訴人雖曾經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登載為股東，然實無股東權存在，達明公司將關於被上訴人之不實登記刪除，並無不法，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對於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應非有理。又伊雖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曾移轉230股至伊名下，然受告知訴訟後已知悉，並願受贈與，已善意受讓取得，且被上訴人未將伊列為被告，應無權請求達明公司將伊名下股數其中230股予以剔除，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㈢參加人庚○○謂：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係丙○○借名登記，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180股至伊名下，乃伊向丙○○買受，伊不知丙○○名下股份係由何人取得，應屬善意第三人，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返還等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及乙○○提起上訴，庚○○於本院參加訴訟，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為前述聲明補充外，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丙○○與游黃三從（91年7月31日死亡）共有四名子女，分別為游○柘（00年00月00日生，100年11月7日死亡）、游○程（00年0月00日生，111年8月28日死亡）、丁○○（00年0月00日生，83年5月14日法院宣告禁治產）、游○麗（00年00月0日生，102年10月31日死亡）。游○柘與辛○○共有2名子女，分別為甲○○（00年0月00日生）、乙○○（00年00月00日生）。游○程與訴外人賴○莉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庚○○（00年00月00日生）及訴外人游○詩（00年00月00日生）、己○○（00年00月00日生）、游○瑞（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月00日生）。
　㈡達明公司資本總額10,000,000元，股份總數為普通股1,000股，每股金額10,000元，未發行股票，於附表所示日期之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股數分別如附表所示。
　㈢游祥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與乙○○於102年12月3日簽署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207,752及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3,639,688均由繼承人辛○○取得全部」。系爭協議書係由丙○○製作，再由被上訴人與乙○○簽署。
　㈣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記載甲○○、辛○○分別持有110股、300股，甲○○就前開110股份未原始出資。
　㈤辛○○於106年7月7日以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之達明公司股東身分，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請求檢查達明公司之業務及財產情形，達明公司在該事件中主張「辛○○為本公司創立時之原始股東，迄今仍是本公司股東。自75年10月20日始即取得公司股份100股，現今仍持股300股」等語。
　㈥丙○○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本人借名登記在你們二人名下的股份和不動產，還有我借名在游○柘名下而由你們二人繼承的所有財產我都要終止借名，要收回」等語，前開股份包含系爭股份。丙○○因而於107年8月8日將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原有股東辛○○持股300股、股東甲○○持股110股之記載刪除，變更記載為股東丙○○410股。
　㈦達明公司108年12月12日變更登記表所載丙○○持有股數為0股，丙○○於107年8月13日持達明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申報董事長丙○○持股變更為410股，高雄市政府於107年8月14日准予備查。
　㈧丙○○將系爭股份及達民鐵工廠之股份變更記載於股東名簿及向主管機關申報變更登記之行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6496號起訴書認丙○○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31號刑事判決判處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檢察官及丙○○提起上訴後，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刑事判決，認為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撤銷改判，仍判決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提起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分成股份，股份分屬出資股東，各股東得依其股份對公司主張股東權，故股份之法律關係乃存在於公司與各股東之間。股東之股份存在為公司所否認時，該股份之法律關係即屬不安，而有對公司請求確認特定股份所表彰股東關係存在之法律上利益。
　⒉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且所持有之系爭股份非丙○○借名登記，丙○○、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將股東名簿關於被上訴人為股東之登載剔除，對其等不生效力，為上訴人所否認。則系爭股份是否為丙○○借用被上訴人名義登記，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就系爭股份是否仍有股東關係存在，存有爭執，被上訴人分別與丙○○、達明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不明確，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不安狀態，且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被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⒊被上訴人雖未將與其所主張原因事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參加人列為被告，然股份之法律關係既係存在於公司與股東之間，則被上訴人就確認股東關係存在部分，僅以達明公司為被告即已足，尚無併列參加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乙○○謂被上訴人所提確認訴訟僅以達明公司、丙○○為被告，本件判決效力無從及於其及庚○○，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非以對於達明公司及丙○○之確認判決所得除去，欠缺確認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㈡被上訴人與丙○○間就系爭股份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應備置股東名簿，編號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股數及其股票號數等項，以作為股東行使股東權利之依憑，此觀公司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明。是主張登記名義人非股份之實際所有人者，自應負舉證之責任，且若其先不能舉證，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該一方之請求。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縱當事人之一方曾舉證證明出資之事實，仍應舉證證明其與受登記者間，確實有令出資者保有財產實質所有權之意思合致，始能該當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主張原於達明公司持有系爭股份，有股東名簿可憑，其稱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其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上訴人既抗辯系爭股份乃係丙○○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抗辯達明公司與達民鐵工廠同為丙○○一人出資，且均將股份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云云，並援引乙○○、游○程、游○生、賴○莉於原法院106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前案）審理時就達民鐵工廠出資情形之證述。然觀丙○○於高雄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10127號侵佔案偵查中針對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曾陳述：因公司法規定找7個人擔任股東，後來我給我兒子（即游○程、游○柘）股份，我兒子又給孫子股份，游○程自己決定如何給其孩子己○○、戊○○、庚○○、游○雅、游○瑞的股份，我沒有管，游○柘過世後其股份分給辛○○跟甲○○、乙○○，他們怎麼分我不管。股份的數字代表的是我要分給子孫的財產等語（原審卷一第355、357頁），可見，丙○○係將達民鐵工廠之股份當為財產而分配予游○程、游○柘，並再之自行決定以後之分配。且前案審理時，針對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東名簿中，何以游○程、賴○莉及其子女己○○、戊○○、庚○○、游○瑞、游○詩共7人合計股份1,000股，辛○○、乙○○及甲○○合計亦為1,000股乙節，乙○○乃證稱：辛○○、乙○○及甲○○是大房，游○程等人是二房，大房及二房各分1,000股等語，游○程則證稱股份由丙○○平均分配，我們都相信丙○○不會偏頗等語（前案卷二第7、10頁），是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份係平均分配予游○柘一房、游○程一房，衡情，若僅係借名登記，應無在意大房、二房持有股份數是否均等之必要，更無可能於登記予丙○○之子後，即隨各房內部任意分配予其孫輩，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是否基於借名登記關係之故，已有疑義，且被上訴人另與達民鐵工廠、丙○○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原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49號、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9號），關於被上訴人於達民鐵工廠之持股與丙○○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亦經該件歷審判決認定達民鐵工廠與丙○○所辯之借名登記關係為無可採，有該件判決可參（原審卷二第379至382頁、本院卷一第425至428頁），從而，難認同由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明公司股份為丙○○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
　⒊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其原登記持有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嗣達明公司100年12月26日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3所示）登記大房成員即辛○○、乙○○、甲○○持有股份數，合計500股，二房成員即游○程、賴○莉、己○○、戊○○、庚○○、游○瑞、游○詩，合計為500股，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於游○柘死亡後，大房及二房於100年12月26日持有達明公司股數均等。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其於100年12月26日為前開股份變動係因認為將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等語（原審卷三第12頁），若有借名情事，又豈有藉股份變動以增加家族、公司向心力之說法，不無矛盾。次觀達明公司之股東結構，大房之辛○○、乙○○；二房之游○程、賴○莉、己○○於91年10月4日即已分別持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而100年12月26日之持股如附表編號3所示，是100年12月26日達明公司股份平均分為大房及二房各持有500股，乃包括原已登記之股數，各房結算後所能合計分配之500股範圍內再為調整，參前述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股東名簿平均分配股份予兩房子孫之情形，而達民鐵工廠及達明公司均為丙○○所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則毋寧為丙○○當時年屆85歲，適大房之游○柘甫死亡，為使公司股東結構納入孫輩成員，乃調和使達明公司之股份平均分配安排予大房及二房之家族成員，較符實情。
　⒋大房成員即被上訴人、乙○○嗣於102年12月3日簽署由丙○○製作之系爭協議書，同意將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均由辛○○取得，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亦稱：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減少乙○○股份至90股（減少110股）、甲○○股份至110股（減少90股），並將減少之200股，登記至辛○○名下，係依據其主導的系爭協議書，游○柘過世後因其疼惜辛○○，怕甲○○及乙○○對辛○○不孝，且辛○○年紀比較大，奮鬥的機會比較少，而乙○○、甲○○比較年輕，打拼的機會比較多，其中因較疼惜身為小孫子的甲○○，故保留較多股份給甲○○，乙○○比較大且說話比較不中聽，所以給他比較少一點等語（原審卷三第13頁），可見丙○○當時身為家族中輩份最高之長輩，出於其對大房成員喜愛程度不同，又顧及成員間條件之差異，提出上述股份分配建議，辛○○、甲○○、乙○○亦同意之，將大房成員持有達明公司股數500股之結構由辛○○100股、乙○○及甲○○各200股，調整為辛○○300股、甲○○110股、乙○○90股，並由前開3人簽署系爭協議書後，再於103年1月6日變更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4所示，衡情，如僅為借名登記，出名者係何人應無差別，實無在已出名之大房成員內部調整持股數，甚至特意邀集被上訴人、乙○○製作系爭協議書之必要。是辛○○於103年1月6日增加20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為300股、甲○○於該日減少9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110股，顯係依據大房成員間內部分配所為，由此亦見，上訴人所稱丙○○將系爭股份借名登記予被上訴人云云，並非事實。至上訴人雖抗辯實質上股份移轉變動與系爭分割協議書所載之內容並不相同云云，然觀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達明公司股東名簿變更情形，可知辛○○增加200股，與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公司200股由辛○○取得之內容相符。而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後，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先於100年12月26日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變動，乃如前丙○○所陳，基於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之故，與嗣後所簽署之分割協議書之考量並不相同，尚難僅因辛○○依系爭協議書取得達明公司200股之前有先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股份變動，即認被上訴人名下股份與丙○○間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
　⒌況被上訴人主張其等確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乙情，業據其提出104年起至107年間均有收受達明公司之股東開會通知書，及達明公司於原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66號選派檢查人事件承認辛○○為達明公司股東等文件為證，可見辛○○確曾對外行使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利，且經達明公司於該事件所不爭執其股東身分，達明公司於本件翻異前詞，難予採信。至乙○○、游○程、賴○莉於前案證述未分得達民鐵工廠之股利或盈餘等情，乃渠等與達民鐵工廠間股東權之權利義務關係，尚難據此解為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持有之系爭股份為丙○○借名登記，而丙○○前案證述持有達民鐵工廠各股東印章乙節，其可能原因未必僅有借名登記一端，亦難於本件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就其抗辯被上訴人僅為系爭股份之出名人，與丙○○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云云，難認已有適切舉證，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主張與丙○○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應認有據。從而，丙○○以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並因而於同年8月8日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丙○○據以為上述股份移轉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應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是否仍有系爭股份之股東關係存在？
　⒈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股份為無體財產權之一，取得股份、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為處分行為之一種。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不存在，已如前述，則丙○○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於107年8月8日將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應屬無權處分，嗣經被上訴人拒絕承認，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原有股東關係自仍存在。
　⒉丙○○雖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述變更至自己名下之410股，分別移轉登記230股、180股予乙○○、游○蓮，然丙○○並未取得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故此部分所為亦屬無權處分，被上訴人拒絕承認之，即對於被上訴人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請求確認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辛○○300股、甲○○100股），自屬有理。
　⒊乙○○雖抗辯辛○○於75年達明公司設立之初即未實質出資100股，且被上訴人於審理中自認未出資取得持股，亦未受丙○○之贈與，且被上訴人與丙○○間就股份爭訟不休，顯無被上訴人主張之丙○○預先分配家產之情形，被上訴人名下登記之達明公司股份既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其等經登記為股東顯然自始不實，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意旨，被上訴人不得主張確認對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存在云云，然達明公司之股份前於100年至103年間經丙○○分配家產予其子游○柘、游○程等二房子嗣，再由該二房子嗣自行內部分配股份而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股份等情，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均係由丙○○直接贈與而來並非無據，另被上訴人是否直接出資，僅屬其等與資金提供者間內部關係，要難因此謂股份登載係屬不實，乙○○前開抗辯，並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回復記載，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規定，以其代表人之行為因執行職務而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該條所謂執行職務，凡在外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及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均屬之。末按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丙○○為達明公司前負責人，為代表公司執行職務之人，其於107年8月8日無權處分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並代表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將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剔除而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又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開非屬其所有之410股分別移轉其中230股予乙○○、180股予游○蓮，並代表達明公司為股東名簿之變更，均屬無權處分行為而不生效力，業如上述，丙○○所為無權處分及代表達明公司變更股東名簿，應屬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對於達明公司之股東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渠等原於103年1月6日於達明公司之股東登記、股份數辛○○300股、甲○○100股，應屬有據。又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之股數，乃源自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以股東名簿為達明公司所備置，且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乃已特定，被上訴人請求於回復其名下股東登記及系爭股份之同時，並請求達明公司將丙○○侵害系爭股份過程之有關歷次變更登記一併剔除，以符原狀，尚屬有理。從而，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將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併予剔除，應予准許。
　⒊乙○○固抗辯其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230股予其，經原法院通知獲悉此情後願接受前開合法贈與行為，而已善意取得230股云云，然乙○○既自承事前不知，係經原法院將訴訟告知始知前情，則於乙○○知悉其受丙○○讓與230股之同時，實已同步知悉兩造間就系爭股份有股權糾紛，其於此時表「同意」，要難認就股權之受讓為善意。況財產權，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民法第966條第1項、第948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善意取得之成立在於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943條第1項規定參照），申言之，關於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係以動產占有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前提，基於動產交易頻繁，為保護動產交易安全而設，而財產權非以準占有為其公示方法，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準占有即無準用動產善意取得之餘地（王澤鑑著《民法物權，2011年8月增訂版》第720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七版》第582頁均同此見解）。今達明公司並未實體發行股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三第351頁），是達明公司股份表彰之股權僅屬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財產權，且無事證證明，乙○○於股份變更時，係基於股東名簿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揭示外觀，是縱認乙○○為受讓股權之準占有人，其亦無法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主張已善意取得受讓自丙○○之股份，是乙○○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⒋庚○○雖另主張其乃向丙○○買受取得股份云云，然其前經原法院告知訴訟後未為如是聲明，且對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於其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未置一詞，遲至本院為訴訟參加時，始提出與丙○○間確有買賣股份情事之抗辯，其真實性已非無疑，況觀其所提出之股份讓售合約書，僅有蓋印，而其上印文分別與丙○○於達明公司股東臨時會議議事錄（本院卷二第199、200頁）、庚○○於公司登記表上印文相符（原審審訴字卷第61頁），參丙○○前案證述「家族的印章都在我那」等語（本院卷一第396頁），丙○○於原審亦稱乙○○、庚○○對於名下股份增加乙情均不知情（原審卷三第11頁），則難憑該讓售合約書遽認庚○○與丙○○間確有合意買賣股份之情，庚○○另提出自己及丙○○帳戶所示匯款紀錄，雖與讓售合約所載金額相符，亦難採為有利之認定。
　⒌乙○○雖另抗辯其非本件被告，被上訴人無權於本件以丙○○及達明公司為被告之訴訟中請求剔除其合法股份，應另行起訴請求撤銷丙○○對乙○○之股份贈與，且達明公司無權剔除其合法股份云云，然乙○○、庚○○並未取得230股、180股，業如上述，而被上訴人本於其就系爭股份之股東權，得請求達明公司將股東名簿之登記回復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原狀，乙○○2人雖非被告，然達明公司就所備置之股東名簿有處分權，被上訴人請求回復系爭股份遭丙○○自被上訴人名下變更剔除之原狀，既為有理，如不併將後續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之變更均以剔除回復，以符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恐妨及股東權益而無法達成回復之效。至乙○○2人雖未列為本件當事人，惟達明公司就股東名簿之登載本有如實記載之義務，且為其處分權限，為維無關本案之股東權益，其本須將無效處分所為之登記逕為更改始能回復原狀，故被上訴人所為剔除之請求，僅為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登記之方法而已，尚無逾越其訴之目的、範圍，且乙○○2人已經參加訴訟而為答辯等表達，於其訴訟權之保障亦無欠缺，尚不得以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之過程主張本件關於其等所為者之裁判不當，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就達明公司股份110股、300股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與本院補充被上訴人持有股數於前述聲明㈡，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達明公司股東持股表
		


		


		股東姓名及持股

		


		


		


		


		


		


		


		


		


		


		


		


		




		編號

		股東名簿日期（民國）

		丙○○

		游○○從

		游○柘

		游○程

		丁○○

		辛○○

		賴○莉

		乙○○

		己○○

		庚○○

		甲○○

		戊○○

		游○詩

		游○瑞



		1.

		75年11月6日

		100
(股，下同)

		100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

		


		


		▼

		


		


		▼

		▼

		


		


		


		


		




		2.

		91年10月4日

		100

		0

		200

		200

		120

		100

		100

		90

		90

		0

		0

		0

		0

		0



		


		


		▼

		


		▼

		▼

		▼

		


		


		▼

		▼

		▼

		▼

		▼

		▼

		▼



		3.

		100年12月26日

		0

		0

		0

		50

		0

		100

		100

		200

		100

		50

		200

		100

		50

		50



		


		


		


		


		


		


		


		▼

		


		▼

		


		


		▼

		


		


		




		4.

		103年1月6日

		0

		0

		0

		50

		0

		300

		100

		90

		100

		50

		110

		100

		50

		50



		


		


		▼

		


		


		


		


		▼

		


		


		


		


		▼

		


		


		




		5.

		107年8月8日

		410

		0

		0

		50

		0

		0

		100

		90

		100

		50

		0

		100

		50

		50



		


		


		▼

		


		


		


		


		


		


		▼

		


		▼

		


		


		


		




		6.

		108年12月12日

		0

		0

		0

		50

		0

		0

		100

		320

		100

		230

		0

		100

		50

		5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號

上  訴  人  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游景勝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  訴  人  游景隆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欣律師

上  訴  人  游祥滏即游祝融之承受訴訟人



特別代理人  游景隆  

參  加  人  游上德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暄律師

複代理人    駱憶慈律師

參  加  人  游琦蓮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莊曜隸律師

被上訴人    游上陞  

            楊寶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焦文城律師

            施秉慧律師

            洪肇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補充為「確認被上訴人甲○○、辛○○分別

    與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有110股、300股之股東關

    係存在。」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 條至第172 條所定之

    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

    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

    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0 條、第175 條第1 項

    、第2 項、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一方死亡，

    其承受訴訟限於同一造之繼承人；屬對造當事人之繼承人，

    關於原應承受該死亡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應認為無訴訟上

    對立之關係而不存在，自非得為承受。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

    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

    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

    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

    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

    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或事實上不能（如

    心神喪失、利害衝突）之情形。

　㈠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明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已變更為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本院卷一第169

    至173頁），戊○○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165至167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審共同被告丙○○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死亡，

    其法定繼承人游○詩、游○瑞均拋棄繼承，僅由甲○○、丁○○、

    乙○○、庚○○、己○○、戊○○繼承。又其中甲○○與丙○○為對立之

    當事人，依前開說明，毋庸承受訴訟。另丁○○受監護宣告，

    前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選定甲○○

    擔任其監護人，甲○○與丙○○既為對立之當事人，則丁○○為丙

    ○○之承受訴訟人繼續由甲○○擔任監護人顯有利益衝突，應認

    其事實上無法行使法定代理權，本院業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

    規定，裁定選任己○○擔任丁○○之特別代理人，有丙○○死亡證

    明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

    、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1號裁定可稽（本院卷一第97、197

    至205、269、303至305頁），從而被上訴人聲明由丁○○（特

    別代理人己○○）、乙○○、庚○○、己○○、戊○○為丙○○之承受訴

    訟人，續行訴訟，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聲明游○詩、游○瑞

    承受訴訟部分（本院卷一第112頁），因渠等嗣已拋棄繼承

    ，此部分於法不合，另以裁定駁回。

二、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

    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請求變更達明公司股東名簿

    關於丙○○、乙○○、游綺蓮股份數之登載，是本件訴訟之結果

    於乙○○、庚○○（下合稱乙○○2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前經

    原法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於乙○○2人，除乙○○已於原審聲明參

    加訴訟，庚○○另於本院具狀聲明參加（本院卷一第87頁），

    此部分應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達明公司之股東，於103年1月6日分

    別持有達明公司股份110股（甲○○部分）、300股（辛○○部分

    ，與甲○○部分下合稱系爭股份），達明公司前負責人丙○○明

    知與伊等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伊等亦未同意讓

    與系爭股份，其竟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於107年8月8日將公

    司股東名簿關於伊等為股東之登載剔除，並將系爭股份全數

    改記載於自己名下（如附表編號5所示，即410股），復於10

    8年12月12日將自己名下之股份其中230股、180股，分別變

    更至乙○○、庚○○名下（如附表編號6所示）。上述股東名簿

    登載股份變動對伊等均不生效力，伊等仍為達明公司之股東

    ，自有請求確認伊等與丙○○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不存在、伊等

    仍為達明公司股東之法律上利益，且得依民法第2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

    第113條、公司法第165條、第169條規定，擇一請求達明公

    司回復伊等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所登載之股東身分及股

    份數，並於原審聲明：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

    上訴人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

    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於本院補充聲

    明持有股數「甲○○110股、辛○○300股」）。㈢達明公司應將

    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

    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

    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

    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

    移轉予乙○○名下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

    ○○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二、上訴人及參加人部分

　㈠上訴人以：達明公司為丙○○一人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管理，

    且將其所有之股份分散借名登記於各家庭成員名下，除丙○○

    外，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股東均未真實出資，丙○○有權自

    為決定如何移轉變動股份，另一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

    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民鐵工廠），亦有相同情

    形。丙○○乃因被上訴人有以達明公司之實質股東身分自居，

    並對達明公司及家族成員提起諸多訴訟之情事，於107年4月

    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

    ，並於同年8月13日申報將系爭股份記載於自己名下，復於1

    08年12月12日將其中之230股、180股分別變更登記至乙○○、

    庚○○名下，均屬有效等語為辯。

　㈡參加人乙○○稱：被上訴人雖曾經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登載為

    股東，然實無股東權存在，達明公司將關於被上訴人之不實

    登記刪除，並無不法，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對於達明公司間之

    股東關係存在，應非有理。又伊雖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

    2日曾移轉230股至伊名下，然受告知訴訟後已知悉，並願受

    贈與，已善意受讓取得，且被上訴人未將伊列為被告，應無

    權請求達明公司將伊名下股數其中230股予以剔除，被上訴

    人此部分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㈢參加人庚○○謂：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係丙○○借名登記，丙○

    ○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180股至伊名下，乃伊向丙○○買受，

    伊不知丙○○名下股份係由何人取得，應屬善意第三人，被上

    訴人不得請求伊返還等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及乙○○提起上訴，庚○○於本

    院參加訴訟，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駁回。被上訴人除為前述聲明補充外，另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丙○○與游黃三從（91年7月31日死亡）共有四名子女，分別為

    游○柘（00年00月00日生，100年11月7日死亡）、游○程（00

    年0月00日生，111年8月28日死亡）、丁○○（00年0月00日生

    ，83年5月14日法院宣告禁治產）、游○麗（00年00月0日生

    ，102年10月31日死亡）。游○柘與辛○○共有2名子女，分別

    為甲○○（00年0月00日生）、乙○○（00年00月00日生）。游○

    程與訴外人賴○莉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庚○○（00年00月00日

    生）及訴外人游○詩（00年00月00日生）、己○○（00年00月0

    0日生）、游○瑞（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月00日生

    ）。

　㈡達明公司資本總額10,000,000元，股份總數為普通股1,000股

    ，每股金額10,000元，未發行股票，於附表所示日期之股東

    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股數分別如附表所示。

　㈢游祥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與乙○○於102年12月3

    日簽署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207,752及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200股新台幣3,639,688均由繼承人辛○○取得全部」。系

    爭協議書係由丙○○製作，再由被上訴人與乙○○簽署。

　㈣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記載甲○○、辛○○分別持有110

    股、300股，甲○○就前開110股份未原始出資。

　㈤辛○○於106年7月7日以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3以上之達明公司股東身分，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

    請求檢查達明公司之業務及財產情形，達明公司在該事件中

    主張「辛○○為本公司創立時之原始股東，迄今仍是本公司股

    東。自75年10月20日始即取得公司股份100股，現今仍持股3

    00股」等語。

　㈥丙○○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本人

    借名登記在你們二人名下的股份和不動產，還有我借名在游

    ○柘名下而由你們二人繼承的所有財產我都要終止借名，要

    收回」等語，前開股份包含系爭股份。丙○○因而於107年8月

    8日將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原有股東辛○○持股300股、股東甲○○

    持股110股之記載刪除，變更記載為股東丙○○410股。

　㈦達明公司108年12月12日變更登記表所載丙○○持有股數為0股

    ，丙○○於107年8月13日持達明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向高雄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申報董事長丙○○持股變更為41

    0股，高雄市政府於107年8月14日准予備查。

　㈧丙○○將系爭股份及達民鐵工廠之股份變更記載於股東名簿及

    向主管機關申報變更登記之行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

    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6496號起訴書認丙

    ○○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原法

    院110年度易字第231號刑事判決判處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免刑。檢察官及丙○○提起上訴後，本院112年度上易

    字第62號刑事判決，認為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撤銷改判，

    仍判決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提起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

    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分成股份，股份分屬出資股東

    ，各股東得依其股份對公司主張股東權，故股份之法律關係

    乃存在於公司與各股東之間。股東之股份存在為公司所否認

    時，該股份之法律關係即屬不安，而有對公司請求確認特定

    股份所表彰股東關係存在之法律上利益。

　⒉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且所持有之系爭股份

    非丙○○借名登記，丙○○、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將股東名

    簿關於被上訴人為股東之登載剔除，對其等不生效力，為上

    訴人所否認。則系爭股份是否為丙○○借用被上訴人名義登記

    ，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就系爭股份是否仍有股東關係存在

    ，存有爭執，被上訴人分別與丙○○、達明公司間之法律關係

    不明確，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不安狀態，且能以本件

    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被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

    上利益。

　⒊被上訴人雖未將與其所主張原因事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參

    加人列為被告，然股份之法律關係既係存在於公司與股東之

    間，則被上訴人就確認股東關係存在部分，僅以達明公司為

    被告即已足，尚無併列參加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乙○○謂被

    上訴人所提確認訴訟僅以達明公司、丙○○為被告，本件判決

    效力無從及於其及庚○○，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

    之危險，非以對於達明公司及丙○○之確認判決所得除去，欠

    缺確認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㈡被上訴人與丙○○間就系爭股份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應備置股東名簿，編號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

    名稱、住所或居所、股數及其股票號數等項，以作為股東行

    使股東權利之依憑，此觀公司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明。是主

    張登記名義人非股份之實際所有人者，自應負舉證之責任，

    且若其先不能舉證，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該一方之請求。又按稱借名登記

    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

    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

    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

    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縱當事人之一方曾舉證證明出資之事

    實，仍應舉證證明其與受登記者間，確實有令出資者保有財

    產實質所有權之意思合致，始能該當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被上訴人主張原於達明公司持有系爭股份，有股東名簿可憑

    ，其稱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其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

    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上訴人既抗辯系爭股份乃係丙

    ○○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

    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抗辯達明公司與達民鐵工廠同為丙○○一人出資，且

    均將股份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云云，並援引乙○○、游○

    程、游○生、賴○莉於原法院106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前

    案）審理時就達民鐵工廠出資情形之證述。然觀丙○○於高雄

    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10127號侵佔案偵查中針對達民鐵工廠

    之股份曾陳述：因公司法規定找7個人擔任股東，後來我給

    我兒子（即游○程、游○柘）股份，我兒子又給孫子股份，游

    ○程自己決定如何給其孩子己○○、戊○○、庚○○、游○雅、游○

    瑞的股份，我沒有管，游○柘過世後其股份分給辛○○跟甲○○

    、乙○○，他們怎麼分我不管。股份的數字代表的是我要分給

    子孫的財產等語（原審卷一第355、357頁），可見，丙○○係

    將達民鐵工廠之股份當為財產而分配予游○程、游○柘，並再

    之自行決定以後之分配。且前案審理時，針對達民鐵工廠10

    2年12月30日之股東名簿中，何以游○程、賴○莉及其子女己○

    ○、戊○○、庚○○、游○瑞、游○詩共7人合計股份1,000股，辛○

    ○、乙○○及甲○○合計亦為1,000股乙節，乙○○乃證稱：辛○○、

    乙○○及甲○○是大房，游○程等人是二房，大房及二房各分1,0

    00股等語，游○程則證稱股份由丙○○平均分配，我們都相信

    丙○○不會偏頗等語（前案卷二第7、10頁），是達民鐵工廠1

    02年12月30日之股份係平均分配予游○柘一房、游○程一房，

    衡情，若僅係借名登記，應無在意大房、二房持有股份數是

    否均等之必要，更無可能於登記予丙○○之子後，即隨各房內

    部任意分配予其孫輩，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是否基於借名登記

    關係之故，已有疑義，且被上訴人另與達民鐵工廠、丙○○間

    請求返還股份事件（原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49號、本院11

    1年度重上字第99號），關於被上訴人於達民鐵工廠之持股

    與丙○○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亦經該件歷審

    判決認定達民鐵工廠與丙○○所辯之借名登記關係為無可採，

    有該件判決可參（原審卷二第379至382頁、本院卷一第425

    至428頁），從而，難認同由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

    明公司股份為丙○○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

　⒊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其原登記持有達明公司股數200

    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嗣達明公司100年12月26日股東名

    簿（如附表編號3所示）登記大房成員即辛○○、乙○○、甲○○

    持有股份數，合計500股，二房成員即游○程、賴○莉、己○○

    、戊○○、庚○○、游○瑞、游○詩，合計為500股，為兩造所不

    爭執，可見於游○柘死亡後，大房及二房於100年12月26日持

    有達明公司股數均等。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其於10

    0年12月26日為前開股份變動係因認為將一些股份登記給甲○

    ○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等語（原審卷三第1

    2頁），若有借名情事，又豈有藉股份變動以增加家族、公

    司向心力之說法，不無矛盾。次觀達明公司之股東結構，大

    房之辛○○、乙○○；二房之游○程、賴○莉、己○○於91年10月4

    日即已分別持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而100年12月26日之持股

    如附表編號3所示，是100年12月26日達明公司股份平均分為

    大房及二房各持有500股，乃包括原已登記之股數，各房結

    算後所能合計分配之500股範圍內再為調整，參前述達民鐵

    工廠102年12月30日股東名簿平均分配股份予兩房子孫之情

    形，而達民鐵工廠及達明公司均為丙○○所設立並擔任負責人

    之公司，則毋寧為丙○○當時年屆85歲，適大房之游○柘甫死

    亡，為使公司股東結構納入孫輩成員，乃調和使達明公司之

    股份平均分配安排予大房及二房之家族成員，較符實情。

　⒋大房成員即被上訴人、乙○○嗣於102年12月3日簽署由丙○○製

    作之系爭協議書，同意將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均由辛○○取得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亦稱：達明

    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減少乙○○股份至90股（減少110股

    ）、甲○○股份至110股（減少90股），並將減少之200股，登

    記至辛○○名下，係依據其主導的系爭協議書，游○柘過世後

    因其疼惜辛○○，怕甲○○及乙○○對辛○○不孝，且辛○○年紀比較

    大，奮鬥的機會比較少，而乙○○、甲○○比較年輕，打拼的機

    會比較多，其中因較疼惜身為小孫子的甲○○，故保留較多股

    份給甲○○，乙○○比較大且說話比較不中聽，所以給他比較少

    一點等語（原審卷三第13頁），可見丙○○當時身為家族中輩

    份最高之長輩，出於其對大房成員喜愛程度不同，又顧及成

    員間條件之差異，提出上述股份分配建議，辛○○、甲○○、乙

    ○○亦同意之，將大房成員持有達明公司股數500股之結構由

    辛○○100股、乙○○及甲○○各200股，調整為辛○○300股、甲○○1

    10股、乙○○90股，並由前開3人簽署系爭協議書後，再於103

    年1月6日變更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4所示，衡情

    ，如僅為借名登記，出名者係何人應無差別，實無在已出名

    之大房成員內部調整持股數，甚至特意邀集被上訴人、乙○○

    製作系爭協議書之必要。是辛○○於103年1月6日增加200股而

    經登記總持股為300股、甲○○於該日減少90股而經登記總持

    股110股，顯係依據大房成員間內部分配所為，由此亦見，

    上訴人所稱丙○○將系爭股份借名登記予被上訴人云云，並非

    事實。至上訴人雖抗辯實質上股份移轉變動與系爭分割協議

    書所載之內容並不相同云云，然觀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達

    明公司股東名簿變更情形，可知辛○○增加200股，與系爭協

    議書約定達明公司200股由辛○○取得之內容相符。而游○柘於

    100年11月7日死亡後，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先於100年12月26

    日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變動，乃如前丙○○所陳，基於一些

    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之故

    ，與嗣後所簽署之分割協議書之考量並不相同，尚難僅因辛

    ○○依系爭協議書取得達明公司200股之前有先為如附表編號3

    所示之股份變動，即認被上訴人名下股份與丙○○間有借名登

    記之法律關係存在。

　⒌況被上訴人主張其等確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乙情，業據其提出1

    04年起至107年間均有收受達明公司之股東開會通知書，及

    達明公司於原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66號選派檢查人事件承認

    辛○○為達明公司股東等文件為證，可見辛○○確曾對外行使達

    明公司之股東權利，且經達明公司於該事件所不爭執其股東

    身分，達明公司於本件翻異前詞，難予採信。至乙○○、游○

    程、賴○莉於前案證述未分得達民鐵工廠之股利或盈餘等情

    ，乃渠等與達民鐵工廠間股東權之權利義務關係，尚難據此

    解為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持有之系爭股份為丙○○借名登記，

    而丙○○前案證述持有達民鐵工廠各股東印章乙節，其可能原

    因未必僅有借名登記一端，亦難於本件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

    定。上訴人就其抗辯被上訴人僅為系爭股份之出名人，與丙

    ○○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云云，難認已有適切舉證，並無可

    採，被上訴人主張與丙○○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

    在，應認有據。從而，丙○○以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股份有

    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

    訴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並因而於同年8月8日將系爭股份變

    更登記於自己名下，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丙○○據以為上述股份

    移轉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應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是否仍有系爭股份之股東關係存在？

　⒈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

    生效力，民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股份為無體財產權

    之一，取得股份、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為處

    分行為之一種。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系爭股份之借

    名登記關係並不存在，已如前述，則丙○○未經被上訴人同意

    ，擅自於107年8月8日將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

    己，應屬無權處分，嗣經被上訴人拒絕承認，應自始不生效

    力，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原有股東關係自仍存在。

　⒉丙○○雖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述變更至自己名下之410股，分

    別移轉登記230股、180股予乙○○、游○蓮，然丙○○並未取得

    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故此部分所為亦屬無權處分，被上

    訴人拒絕承認之，即對於被上訴人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

    請求確認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辛○○300股、甲○○1

    00股），自屬有理。

　⒊乙○○雖抗辯辛○○於75年達明公司設立之初即未實質出資100股

    ，且被上訴人於審理中自認未出資取得持股，亦未受丙○○之

    贈與，且被上訴人與丙○○間就股份爭訟不休，顯無被上訴人

    主張之丙○○預先分配家產之情形，被上訴人名下登記之達明

    公司股份既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其等經登記為股東顯然自始

    不實，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意旨，被上訴

    人不得主張確認對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存在云云，然達明公司

    之股份前於100年至103年間經丙○○分配家產予其子游○柘、

    游○程等二房子嗣，再由該二房子嗣自行內部分配股份而由

    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股份等情，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均係

    由丙○○直接贈與而來並非無據，另被上訴人是否直接出資，

    僅屬其等與資金提供者間內部關係，要難因此謂股份登載係

    屬不實，乙○○前開抗辯，並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回復記載，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1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依民法

    第28條、第184條規定，以其代表人之行為因執行職務而符

    合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該條所謂執行職務，凡在外觀上足

    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及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有適當

    牽連關係之行為均屬之。末按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

    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

    讓對抗公司；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一、各股東之

    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

    ，其股票號數。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行特別

    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

    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

    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丙○○為達明公司前負責人，為代表公司執行職務之人，其

    於107年8月8日無權處分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

    己，並代表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將被上訴人名

    下系爭股份剔除而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又於108年12月12

    日將前開非屬其所有之410股分別移轉其中230股予乙○○、18

    0股予游○蓮，並代表達明公司為股東名簿之變更，均屬無權

    處分行為而不生效力，業如上述，丙○○所為無權處分及代表

    達明公司變更股東名簿，應屬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對於達明公

    司之股東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1

    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渠等原於103年1月6日於達明公司

    之股東登記、股份數辛○○300股、甲○○100股，應屬有據。又

    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變更登記

    之股數，乃源自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以股東名簿為達明

    公司所備置，且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乃已特定，被上訴

    人請求於回復其名下股東登記及系爭股份之同時，並請求達

    明公司將丙○○侵害系爭股份過程之有關歷次變更登記一併剔

    除，以符原狀，尚屬有理。從而，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將

    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

    之記載，及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

    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

    載，併予剔除，應予准許。

　⒊乙○○固抗辯其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230股予其，

    經原法院通知獲悉此情後願接受前開合法贈與行為，而已善

    意取得230股云云，然乙○○既自承事前不知，係經原法院將

    訴訟告知始知前情，則於乙○○知悉其受丙○○讓與230股之同

    時，實已同步知悉兩造間就系爭股份有股權糾紛，其於此時

    表「同意」，要難認就股權之受讓為善意。況財產權，不因

    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以動

    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

    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

    之保護，民法第966條第1項、第948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

    ，惟善意取得之成立在於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

    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943條第1項規定參照），申言之

    ，關於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係以動產占有之公示力及公信

    力為前提，基於動產交易頻繁，為保護動產交易安全而設，

    而財產權非以準占有為其公示方法，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

    準占有即無準用動產善意取得之餘地（王澤鑑著《民法物權

    ，2011年8月增訂版》第720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

    ，修訂七版》第582頁均同此見解）。今達明公司並未實體發

    行股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三第351頁），是達明

    公司股份表彰之股權僅屬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財產權，且

    無事證證明，乙○○於股份變更時，係基於股東名簿及公司變

    更登記表上揭示外觀，是縱認乙○○為受讓股權之準占有人，

    其亦無法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主張已

    善意取得受讓自丙○○之股份，是乙○○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

　⒋庚○○雖另主張其乃向丙○○買受取得股份云云，然其前經原法

    院告知訴訟後未為如是聲明，且對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

    於其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未置一詞，遲至本院為訴訟參加時，

    始提出與丙○○間確有買賣股份情事之抗辯，其真實性已非無

    疑，況觀其所提出之股份讓售合約書，僅有蓋印，而其上印

    文分別與丙○○於達明公司股東臨時會議議事錄（本院卷二第

    199、200頁）、庚○○於公司登記表上印文相符（原審審訴字

    卷第61頁），參丙○○前案證述「家族的印章都在我那」等語

    （本院卷一第396頁），丙○○於原審亦稱乙○○、庚○○對於名

    下股份增加乙情均不知情（原審卷三第11頁），則難憑該讓

    售合約書遽認庚○○與丙○○間確有合意買賣股份之情，庚○○另

    提出自己及丙○○帳戶所示匯款紀錄，雖與讓售合約所載金額

    相符，亦難採為有利之認定。

　⒌乙○○雖另抗辯其非本件被告，被上訴人無權於本件以丙○○及

    達明公司為被告之訴訟中請求剔除其合法股份，應另行起訴

    請求撤銷丙○○對乙○○之股份贈與，且達明公司無權剔除其合

    法股份云云，然乙○○、庚○○並未取得230股、180股，業如上

    述，而被上訴人本於其就系爭股份之股東權，得請求達明公

    司將股東名簿之登記回復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原狀，乙○○2

    人雖非被告，然達明公司就所備置之股東名簿有處分權，被

    上訴人請求回復系爭股份遭丙○○自被上訴人名下變更剔除之

    原狀，既為有理，如不併將後續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之變更

    均以剔除回復，以符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恐妨及股東

    權益而無法達成回復之效。至乙○○2人雖未列為本件當事人

    ，惟達明公司就股東名簿之登載本有如實記載之義務，且為

    其處分權限，為維無關本案之股東權益，其本須將無效處分

    所為之登記逕為更改始能回復原狀，故被上訴人所為剔除之

    請求，僅為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登記之方法而已，尚無逾

    越其訴之目的、範圍，且乙○○2人已經參加訴訟而為答辯等

    表達，於其訴訟權之保障亦無欠缺，尚不得以達明公司回復

    系爭股份之過程主張本件關於其等所為者之裁判不當，附此

    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就達明公

    司股份110股、300股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

    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

    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

    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

    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

    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

    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

    ○○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

    上訴人與本院補充被上訴人持有股數於前述聲明㈡，另諭知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達明公司股東持股表

  股東姓名及持股              編號 股東名簿日期（民國） 丙○○ 游○○從 游○柘 游○程 丁○○ 辛○○ 賴○莉 乙○○ 己○○ 庚○○ 甲○○ 戊○○ 游○詩 游○瑞 1. 75年11月6日 100 (股，下同) 100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   ▼   ▼ ▼      2. 91年10月4日 100 0 200 200 120 100 100 90 90 0 0 0 0 0   ▼  ▼ ▼ ▼   ▼ ▼ ▼ ▼ ▼ ▼ ▼ 3. 100年12月26日 0 0 0 50 0 100 100 200 100 50 200 100 50 50        ▼  ▼   ▼    4. 103年1月6日 0 0 0 50 0 300 100 90 100 50 110 100 50 50   ▼     ▼     ▼    5. 107年8月8日 410 0 0 50 0 0 100 90 100 50 0 100 50 50   ▼       ▼  ▼     6. 108年12月12日 0 0 0 50 0 0 100 320 100 230 0 100 50 5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號
上  訴  人  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游景勝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  訴  人  游景隆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欣律師
上  訴  人  游祥滏即游祝融之承受訴訟人


特別代理人  游景隆  
參  加  人  游上德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暄律師
複代理人    駱憶慈律師
參  加  人  游琦蓮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莊曜隸律師
被上訴人    游上陞  
            楊寶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焦文城律師
            施秉慧律師
            洪肇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補充為「確認被上訴人甲○○、辛○○分別與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有110股、300股之股東關係存在。」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 條至第172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0 條、第175 條第1 項、第2 項、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一方死亡，其承受訴訟限於同一造之繼承人；屬對造當事人之繼承人，關於原應承受該死亡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應認為無訴訟上對立之關係而不存在，自非得為承受。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或事實上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之情形。
　㈠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戊○○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165至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審共同被告丙○○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游○詩、游○瑞均拋棄繼承，僅由甲○○、丁○○、乙○○、庚○○、己○○、戊○○繼承。又其中甲○○與丙○○為對立之當事人，依前開說明，毋庸承受訴訟。另丁○○受監護宣告，前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選定甲○○擔任其監護人，甲○○與丙○○既為對立之當事人，則丁○○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繼續由甲○○擔任監護人顯有利益衝突，應認其事實上無法行使法定代理權，本院業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裁定選任己○○擔任丁○○之特別代理人，有丙○○死亡證明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1號裁定可稽（本院卷一第97、197至205、269、303至305頁），從而被上訴人聲明由丁○○（特別代理人己○○）、乙○○、庚○○、己○○、戊○○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聲明游○詩、游○瑞承受訴訟部分（本院卷一第112頁），因渠等嗣已拋棄繼承，此部分於法不合，另以裁定駁回。
二、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請求變更達明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丙○○、乙○○、游綺蓮股份數之登載，是本件訴訟之結果於乙○○、庚○○（下合稱乙○○2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前經原法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於乙○○2人，除乙○○已於原審聲明參加訴訟，庚○○另於本院具狀聲明參加（本院卷一第87頁），此部分應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達明公司之股東，於103年1月6日分別持有達明公司股份110股（甲○○部分）、300股（辛○○部分，與甲○○部分下合稱系爭股份），達明公司前負責人丙○○明知與伊等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伊等亦未同意讓與系爭股份，其竟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於107年8月8日將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伊等為股東之登載剔除，並將系爭股份全數改記載於自己名下（如附表編號5所示，即410股），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自己名下之股份其中230股、180股，分別變更至乙○○、庚○○名下（如附表編號6所示）。上述股東名簿登載股份變動對伊等均不生效力，伊等仍為達明公司之股東，自有請求確認伊等與丙○○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不存在、伊等仍為達明公司股東之法律上利益，且得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13條、公司法第165條、第169條規定，擇一請求達明公司回復伊等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所登載之股東身分及股份數，並於原審聲明：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於本院補充聲明持有股數「甲○○110股、辛○○300股」）。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二、上訴人及參加人部分
　㈠上訴人以：達明公司為丙○○一人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管理，且將其所有之股份分散借名登記於各家庭成員名下，除丙○○外，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股東均未真實出資，丙○○有權自為決定如何移轉變動股份，另一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民鐵工廠），亦有相同情形。丙○○乃因被上訴人有以達明公司之實質股東身分自居，並對達明公司及家族成員提起諸多訴訟之情事，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於同年8月13日申報將系爭股份記載於自己名下，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其中之230股、180股分別變更登記至乙○○、庚○○名下，均屬有效等語為辯。
　㈡參加人乙○○稱：被上訴人雖曾經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登載為股東，然實無股東權存在，達明公司將關於被上訴人之不實登記刪除，並無不法，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對於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應非有理。又伊雖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曾移轉230股至伊名下，然受告知訴訟後已知悉，並願受贈與，已善意受讓取得，且被上訴人未將伊列為被告，應無權請求達明公司將伊名下股數其中230股予以剔除，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㈢參加人庚○○謂：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係丙○○借名登記，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180股至伊名下，乃伊向丙○○買受，伊不知丙○○名下股份係由何人取得，應屬善意第三人，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返還等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及乙○○提起上訴，庚○○於本院參加訴訟，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為前述聲明補充外，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丙○○與游黃三從（91年7月31日死亡）共有四名子女，分別為游○柘（00年00月00日生，100年11月7日死亡）、游○程（00年0月00日生，111年8月28日死亡）、丁○○（00年0月00日生，83年5月14日法院宣告禁治產）、游○麗（00年00月0日生，102年10月31日死亡）。游○柘與辛○○共有2名子女，分別為甲○○（00年0月00日生）、乙○○（00年00月00日生）。游○程與訴外人賴○莉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庚○○（00年00月00日生）及訴外人游○詩（00年00月00日生）、己○○（00年00月00日生）、游○瑞（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月00日生）。
　㈡達明公司資本總額10,000,000元，股份總數為普通股1,000股，每股金額10,000元，未發行股票，於附表所示日期之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股數分別如附表所示。
　㈢游祥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與乙○○於102年12月3日簽署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207,752及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3,639,688均由繼承人辛○○取得全部」。系爭協議書係由丙○○製作，再由被上訴人與乙○○簽署。
　㈣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記載甲○○、辛○○分別持有110股、300股，甲○○就前開110股份未原始出資。
　㈤辛○○於106年7月7日以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之達明公司股東身分，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請求檢查達明公司之業務及財產情形，達明公司在該事件中主張「辛○○為本公司創立時之原始股東，迄今仍是本公司股東。自75年10月20日始即取得公司股份100股，現今仍持股300股」等語。
　㈥丙○○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本人借名登記在你們二人名下的股份和不動產，還有我借名在游○柘名下而由你們二人繼承的所有財產我都要終止借名，要收回」等語，前開股份包含系爭股份。丙○○因而於107年8月8日將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原有股東辛○○持股300股、股東甲○○持股110股之記載刪除，變更記載為股東丙○○410股。
　㈦達明公司108年12月12日變更登記表所載丙○○持有股數為0股，丙○○於107年8月13日持達明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申報董事長丙○○持股變更為410股，高雄市政府於107年8月14日准予備查。
　㈧丙○○將系爭股份及達民鐵工廠之股份變更記載於股東名簿及向主管機關申報變更登記之行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6496號起訴書認丙○○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31號刑事判決判處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檢察官及丙○○提起上訴後，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刑事判決，認為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撤銷改判，仍判決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提起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分成股份，股份分屬出資股東，各股東得依其股份對公司主張股東權，故股份之法律關係乃存在於公司與各股東之間。股東之股份存在為公司所否認時，該股份之法律關係即屬不安，而有對公司請求確認特定股份所表彰股東關係存在之法律上利益。
　⒉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且所持有之系爭股份非丙○○借名登記，丙○○、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將股東名簿關於被上訴人為股東之登載剔除，對其等不生效力，為上訴人所否認。則系爭股份是否為丙○○借用被上訴人名義登記，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就系爭股份是否仍有股東關係存在，存有爭執，被上訴人分別與丙○○、達明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不明確，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不安狀態，且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被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⒊被上訴人雖未將與其所主張原因事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參加人列為被告，然股份之法律關係既係存在於公司與股東之間，則被上訴人就確認股東關係存在部分，僅以達明公司為被告即已足，尚無併列參加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乙○○謂被上訴人所提確認訴訟僅以達明公司、丙○○為被告，本件判決效力無從及於其及庚○○，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非以對於達明公司及丙○○之確認判決所得除去，欠缺確認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㈡被上訴人與丙○○間就系爭股份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應備置股東名簿，編號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股數及其股票號數等項，以作為股東行使股東權利之依憑，此觀公司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明。是主張登記名義人非股份之實際所有人者，自應負舉證之責任，且若其先不能舉證，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該一方之請求。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縱當事人之一方曾舉證證明出資之事實，仍應舉證證明其與受登記者間，確實有令出資者保有財產實質所有權之意思合致，始能該當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主張原於達明公司持有系爭股份，有股東名簿可憑，其稱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其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上訴人既抗辯系爭股份乃係丙○○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抗辯達明公司與達民鐵工廠同為丙○○一人出資，且均將股份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云云，並援引乙○○、游○程、游○生、賴○莉於原法院106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前案）審理時就達民鐵工廠出資情形之證述。然觀丙○○於高雄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10127號侵佔案偵查中針對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曾陳述：因公司法規定找7個人擔任股東，後來我給我兒子（即游○程、游○柘）股份，我兒子又給孫子股份，游○程自己決定如何給其孩子己○○、戊○○、庚○○、游○雅、游○瑞的股份，我沒有管，游○柘過世後其股份分給辛○○跟甲○○、乙○○，他們怎麼分我不管。股份的數字代表的是我要分給子孫的財產等語（原審卷一第355、357頁），可見，丙○○係將達民鐵工廠之股份當為財產而分配予游○程、游○柘，並再之自行決定以後之分配。且前案審理時，針對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東名簿中，何以游○程、賴○莉及其子女己○○、戊○○、庚○○、游○瑞、游○詩共7人合計股份1,000股，辛○○、乙○○及甲○○合計亦為1,000股乙節，乙○○乃證稱：辛○○、乙○○及甲○○是大房，游○程等人是二房，大房及二房各分1,000股等語，游○程則證稱股份由丙○○平均分配，我們都相信丙○○不會偏頗等語（前案卷二第7、10頁），是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份係平均分配予游○柘一房、游○程一房，衡情，若僅係借名登記，應無在意大房、二房持有股份數是否均等之必要，更無可能於登記予丙○○之子後，即隨各房內部任意分配予其孫輩，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是否基於借名登記關係之故，已有疑義，且被上訴人另與達民鐵工廠、丙○○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原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49號、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9號），關於被上訴人於達民鐵工廠之持股與丙○○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亦經該件歷審判決認定達民鐵工廠與丙○○所辯之借名登記關係為無可採，有該件判決可參（原審卷二第379至382頁、本院卷一第425至428頁），從而，難認同由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明公司股份為丙○○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
　⒊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其原登記持有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嗣達明公司100年12月26日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3所示）登記大房成員即辛○○、乙○○、甲○○持有股份數，合計500股，二房成員即游○程、賴○莉、己○○、戊○○、庚○○、游○瑞、游○詩，合計為500股，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於游○柘死亡後，大房及二房於100年12月26日持有達明公司股數均等。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其於100年12月26日為前開股份變動係因認為將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等語（原審卷三第12頁），若有借名情事，又豈有藉股份變動以增加家族、公司向心力之說法，不無矛盾。次觀達明公司之股東結構，大房之辛○○、乙○○；二房之游○程、賴○莉、己○○於91年10月4日即已分別持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而100年12月26日之持股如附表編號3所示，是100年12月26日達明公司股份平均分為大房及二房各持有500股，乃包括原已登記之股數，各房結算後所能合計分配之500股範圍內再為調整，參前述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股東名簿平均分配股份予兩房子孫之情形，而達民鐵工廠及達明公司均為丙○○所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則毋寧為丙○○當時年屆85歲，適大房之游○柘甫死亡，為使公司股東結構納入孫輩成員，乃調和使達明公司之股份平均分配安排予大房及二房之家族成員，較符實情。
　⒋大房成員即被上訴人、乙○○嗣於102年12月3日簽署由丙○○製作之系爭協議書，同意將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均由辛○○取得，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亦稱：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減少乙○○股份至90股（減少110股）、甲○○股份至110股（減少90股），並將減少之200股，登記至辛○○名下，係依據其主導的系爭協議書，游○柘過世後因其疼惜辛○○，怕甲○○及乙○○對辛○○不孝，且辛○○年紀比較大，奮鬥的機會比較少，而乙○○、甲○○比較年輕，打拼的機會比較多，其中因較疼惜身為小孫子的甲○○，故保留較多股份給甲○○，乙○○比較大且說話比較不中聽，所以給他比較少一點等語（原審卷三第13頁），可見丙○○當時身為家族中輩份最高之長輩，出於其對大房成員喜愛程度不同，又顧及成員間條件之差異，提出上述股份分配建議，辛○○、甲○○、乙○○亦同意之，將大房成員持有達明公司股數500股之結構由辛○○100股、乙○○及甲○○各200股，調整為辛○○300股、甲○○110股、乙○○90股，並由前開3人簽署系爭協議書後，再於103年1月6日變更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4所示，衡情，如僅為借名登記，出名者係何人應無差別，實無在已出名之大房成員內部調整持股數，甚至特意邀集被上訴人、乙○○製作系爭協議書之必要。是辛○○於103年1月6日增加20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為300股、甲○○於該日減少9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110股，顯係依據大房成員間內部分配所為，由此亦見，上訴人所稱丙○○將系爭股份借名登記予被上訴人云云，並非事實。至上訴人雖抗辯實質上股份移轉變動與系爭分割協議書所載之內容並不相同云云，然觀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達明公司股東名簿變更情形，可知辛○○增加200股，與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公司200股由辛○○取得之內容相符。而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後，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先於100年12月26日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變動，乃如前丙○○所陳，基於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之故，與嗣後所簽署之分割協議書之考量並不相同，尚難僅因辛○○依系爭協議書取得達明公司200股之前有先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股份變動，即認被上訴人名下股份與丙○○間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
　⒌況被上訴人主張其等確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乙情，業據其提出104年起至107年間均有收受達明公司之股東開會通知書，及達明公司於原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66號選派檢查人事件承認辛○○為達明公司股東等文件為證，可見辛○○確曾對外行使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利，且經達明公司於該事件所不爭執其股東身分，達明公司於本件翻異前詞，難予採信。至乙○○、游○程、賴○莉於前案證述未分得達民鐵工廠之股利或盈餘等情，乃渠等與達民鐵工廠間股東權之權利義務關係，尚難據此解為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持有之系爭股份為丙○○借名登記，而丙○○前案證述持有達民鐵工廠各股東印章乙節，其可能原因未必僅有借名登記一端，亦難於本件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就其抗辯被上訴人僅為系爭股份之出名人，與丙○○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云云，難認已有適切舉證，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主張與丙○○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應認有據。從而，丙○○以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並因而於同年8月8日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丙○○據以為上述股份移轉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應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是否仍有系爭股份之股東關係存在？
　⒈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股份為無體財產權之一，取得股份、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為處分行為之一種。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不存在，已如前述，則丙○○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於107年8月8日將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應屬無權處分，嗣經被上訴人拒絕承認，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原有股東關係自仍存在。
　⒉丙○○雖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述變更至自己名下之410股，分別移轉登記230股、180股予乙○○、游○蓮，然丙○○並未取得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故此部分所為亦屬無權處分，被上訴人拒絕承認之，即對於被上訴人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請求確認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辛○○300股、甲○○100股），自屬有理。
　⒊乙○○雖抗辯辛○○於75年達明公司設立之初即未實質出資100股，且被上訴人於審理中自認未出資取得持股，亦未受丙○○之贈與，且被上訴人與丙○○間就股份爭訟不休，顯無被上訴人主張之丙○○預先分配家產之情形，被上訴人名下登記之達明公司股份既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其等經登記為股東顯然自始不實，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意旨，被上訴人不得主張確認對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存在云云，然達明公司之股份前於100年至103年間經丙○○分配家產予其子游○柘、游○程等二房子嗣，再由該二房子嗣自行內部分配股份而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股份等情，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均係由丙○○直接贈與而來並非無據，另被上訴人是否直接出資，僅屬其等與資金提供者間內部關係，要難因此謂股份登載係屬不實，乙○○前開抗辯，並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回復記載，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規定，以其代表人之行為因執行職務而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該條所謂執行職務，凡在外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及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均屬之。末按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丙○○為達明公司前負責人，為代表公司執行職務之人，其於107年8月8日無權處分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並代表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將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剔除而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又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開非屬其所有之410股分別移轉其中230股予乙○○、180股予游○蓮，並代表達明公司為股東名簿之變更，均屬無權處分行為而不生效力，業如上述，丙○○所為無權處分及代表達明公司變更股東名簿，應屬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對於達明公司之股東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渠等原於103年1月6日於達明公司之股東登記、股份數辛○○300股、甲○○100股，應屬有據。又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之股數，乃源自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以股東名簿為達明公司所備置，且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乃已特定，被上訴人請求於回復其名下股東登記及系爭股份之同時，並請求達明公司將丙○○侵害系爭股份過程之有關歷次變更登記一併剔除，以符原狀，尚屬有理。從而，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將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併予剔除，應予准許。
　⒊乙○○固抗辯其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230股予其，經原法院通知獲悉此情後願接受前開合法贈與行為，而已善意取得230股云云，然乙○○既自承事前不知，係經原法院將訴訟告知始知前情，則於乙○○知悉其受丙○○讓與230股之同時，實已同步知悉兩造間就系爭股份有股權糾紛，其於此時表「同意」，要難認就股權之受讓為善意。況財產權，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民法第966條第1項、第948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善意取得之成立在於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943條第1項規定參照），申言之，關於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係以動產占有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前提，基於動產交易頻繁，為保護動產交易安全而設，而財產權非以準占有為其公示方法，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準占有即無準用動產善意取得之餘地（王澤鑑著《民法物權，2011年8月增訂版》第720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七版》第582頁均同此見解）。今達明公司並未實體發行股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三第351頁），是達明公司股份表彰之股權僅屬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財產權，且無事證證明，乙○○於股份變更時，係基於股東名簿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揭示外觀，是縱認乙○○為受讓股權之準占有人，其亦無法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主張已善意取得受讓自丙○○之股份，是乙○○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⒋庚○○雖另主張其乃向丙○○買受取得股份云云，然其前經原法院告知訴訟後未為如是聲明，且對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於其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未置一詞，遲至本院為訴訟參加時，始提出與丙○○間確有買賣股份情事之抗辯，其真實性已非無疑，況觀其所提出之股份讓售合約書，僅有蓋印，而其上印文分別與丙○○於達明公司股東臨時會議議事錄（本院卷二第199、200頁）、庚○○於公司登記表上印文相符（原審審訴字卷第61頁），參丙○○前案證述「家族的印章都在我那」等語（本院卷一第396頁），丙○○於原審亦稱乙○○、庚○○對於名下股份增加乙情均不知情（原審卷三第11頁），則難憑該讓售合約書遽認庚○○與丙○○間確有合意買賣股份之情，庚○○另提出自己及丙○○帳戶所示匯款紀錄，雖與讓售合約所載金額相符，亦難採為有利之認定。
　⒌乙○○雖另抗辯其非本件被告，被上訴人無權於本件以丙○○及達明公司為被告之訴訟中請求剔除其合法股份，應另行起訴請求撤銷丙○○對乙○○之股份贈與，且達明公司無權剔除其合法股份云云，然乙○○、庚○○並未取得230股、180股，業如上述，而被上訴人本於其就系爭股份之股東權，得請求達明公司將股東名簿之登記回復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原狀，乙○○2人雖非被告，然達明公司就所備置之股東名簿有處分權，被上訴人請求回復系爭股份遭丙○○自被上訴人名下變更剔除之原狀，既為有理，如不併將後續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之變更均以剔除回復，以符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恐妨及股東權益而無法達成回復之效。至乙○○2人雖未列為本件當事人，惟達明公司就股東名簿之登載本有如實記載之義務，且為其處分權限，為維無關本案之股東權益，其本須將無效處分所為之登記逕為更改始能回復原狀，故被上訴人所為剔除之請求，僅為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登記之方法而已，尚無逾越其訴之目的、範圍，且乙○○2人已經參加訴訟而為答辯等表達，於其訴訟權之保障亦無欠缺，尚不得以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之過程主張本件關於其等所為者之裁判不當，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就達明公司股份110股、300股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與本院補充被上訴人持有股數於前述聲明㈡，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達明公司股東持股表
		


		


		股東姓名及持股

		


		


		


		


		


		


		


		


		


		


		


		


		




		編號

		股東名簿日期（民國）

		丙○○

		游○○從

		游○柘

		游○程

		丁○○

		辛○○

		賴○莉

		乙○○

		己○○

		庚○○

		甲○○

		戊○○

		游○詩

		游○瑞



		1.

		75年11月6日

		100
(股，下同)

		100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

		


		


		▼

		


		


		▼

		▼

		


		


		


		


		




		2.

		91年10月4日

		100

		0

		200

		200

		120

		100

		100

		90

		90

		0

		0

		0

		0

		0



		


		


		▼

		


		▼

		▼

		▼

		


		


		▼

		▼

		▼

		▼

		▼

		▼

		▼



		3.

		100年12月26日

		0

		0

		0

		50

		0

		100

		100

		200

		100

		50

		200

		100

		50

		50



		


		


		


		


		


		


		


		▼

		


		▼

		


		


		▼

		


		


		




		4.

		103年1月6日

		0

		0

		0

		50

		0

		300

		100

		90

		100

		50

		110

		100

		50

		50



		


		


		▼

		


		


		


		


		▼

		


		


		


		


		▼

		


		


		




		5.

		107年8月8日

		410

		0

		0

		50

		0

		0

		100

		90

		100

		50

		0

		100

		50

		50



		


		


		▼

		


		


		


		


		


		


		▼

		


		▼

		


		


		


		




		6.

		108年12月12日

		0

		0

		0

		50

		0

		0

		100

		320

		100

		230

		0

		100

		50

		5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31號

上  訴  人  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游景勝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  訴  人  游景隆即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育欣律師

上  訴  人  游祥滏即游祝融之承受訴訟人



特別代理人  游景隆  

參  加  人  游上德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家暄律師

複代理人    駱憶慈律師

參  加  人  游琦蓮兼游祝融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莊曜隸律師

被上訴人    游上陞  

            楊寶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焦文城律師

            施秉慧律師

            洪肇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應補充為「確認被上訴人甲○○、辛○○分別與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有110股、300股之股東關係存在。」

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 條至第172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0 條、第175 條第1 項、第2 項、第176 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一方死亡，其承受訴訟限於同一造之繼承人；屬對造當事人之繼承人，關於原應承受該死亡當事人之訴訟上地位，應認為無訴訟上對立之關係而不存在，自非得為承受。次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所謂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係指法律上不能（如經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或事實上不能（如心神喪失、利害衝突）之情形。

　㈠上訴人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戊○○，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本院卷一第169至173頁），戊○○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165至16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原審共同被告丙○○提起上訴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游○詩、游○瑞均拋棄繼承，僅由甲○○、丁○○、乙○○、庚○○、己○○、戊○○繼承。又其中甲○○與丙○○為對立之當事人，依前開說明，毋庸承受訴訟。另丁○○受監護宣告，前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選定甲○○擔任其監護人，甲○○與丙○○既為對立之當事人，則丁○○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繼續由甲○○擔任監護人顯有利益衝突，應認其事實上無法行使法定代理權，本院業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裁定選任己○○擔任丁○○之特別代理人，有丙○○死亡證明及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公告查詢、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1號裁定可稽（本院卷一第97、197至205、269、303至305頁），從而被上訴人聲明由丁○○（特別代理人己○○）、乙○○、庚○○、己○○、戊○○為丙○○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聲明游○詩、游○瑞承受訴訟部分（本院卷一第112頁），因渠等嗣已拋棄繼承，此部分於法不合，另以裁定駁回。

二、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請求變更達明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丙○○、乙○○、游綺蓮股份數之登載，是本件訴訟之結果於乙○○、庚○○（下合稱乙○○2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前經原法院將本件訴訟告知於乙○○2人，除乙○○已於原審聲明參加訴訟，庚○○另於本院具狀聲明參加（本院卷一第87頁），此部分應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等為達明公司之股東，於103年1月6日分別持有達明公司股份110股（甲○○部分）、300股（辛○○部分，與甲○○部分下合稱系爭股份），達明公司前負責人丙○○明知與伊等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伊等亦未同意讓與系爭股份，其竟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於107年8月8日將公司股東名簿關於伊等為股東之登載剔除，並將系爭股份全數改記載於自己名下（如附表編號5所示，即410股），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自己名下之股份其中230股、180股，分別變更至乙○○、庚○○名下（如附表編號6所示）。上述股東名簿登載股份變動對伊等均不生效力，伊等仍為達明公司之股東，自有請求確認伊等與丙○○間之借名登記關係不存在、伊等仍為達明公司股東之法律上利益，且得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或民法第113條、公司法第165條、第169條規定，擇一請求達明公司回復伊等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所登載之股東身分及股份數，並於原審聲明：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於本院補充聲明持有股數「甲○○110股、辛○○300股」）。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

二、上訴人及參加人部分

　㈠上訴人以：達明公司為丙○○一人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管理，且將其所有之股份分散借名登記於各家庭成員名下，除丙○○外，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股東均未真實出資，丙○○有權自為決定如何移轉變動股份，另一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民鐵工廠），亦有相同情形。丙○○乃因被上訴人有以達明公司之實質股東身分自居，並對達明公司及家族成員提起諸多訴訟之情事，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於同年8月13日申報將系爭股份記載於自己名下，復於108年12月12日將其中之230股、180股分別變更登記至乙○○、庚○○名下，均屬有效等語為辯。

　㈡參加人乙○○稱：被上訴人雖曾經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登載為股東，然實無股東權存在，達明公司將關於被上訴人之不實登記刪除，並無不法，被上訴人請求確認對於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應非有理。又伊雖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曾移轉230股至伊名下，然受告知訴訟後已知悉，並願受贈與，已善意受讓取得，且被上訴人未將伊列為被告，應無權請求達明公司將伊名下股數其中230股予以剔除，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當事人不適格等語。

　㈢參加人庚○○謂：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係丙○○借名登記，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180股至伊名下，乃伊向丙○○買受，伊不知丙○○名下股份係由何人取得，應屬善意第三人，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返還等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及乙○○提起上訴，庚○○於本院參加訴訟，均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為前述聲明補充外，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丙○○與游黃三從（91年7月31日死亡）共有四名子女，分別為游○柘（00年00月00日生，100年11月7日死亡）、游○程（00年0月00日生，111年8月28日死亡）、丁○○（00年0月00日生，83年5月14日法院宣告禁治產）、游○麗（00年00月0日生，102年10月31日死亡）。游○柘與辛○○共有2名子女，分別為甲○○（00年0月00日生）、乙○○（00年00月00日生）。游○程與訴外人賴○莉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庚○○（00年00月00日生）及訴外人游○詩（00年00月00日生）、己○○（00年00月00日生）、游○瑞（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月00日生）。

　㈡達明公司資本總額10,000,000元，股份總數為普通股1,000股，每股金額10,000元，未發行股票，於附表所示日期之股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東及股數分別如附表所示。

　㈢游祥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與乙○○於102年12月3日簽署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207,752及達民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200股新台幣3,639,688均由繼承人辛○○取得全部」。系爭協議書係由丙○○製作，再由被上訴人與乙○○簽署。

　㈣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記載甲○○、辛○○分別持有110股、300股，甲○○就前開110股份未原始出資。

　㈤辛○○於106年7月7日以繼續1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3以上之達明公司股東身分，向原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請求檢查達明公司之業務及財產情形，達明公司在該事件中主張「辛○○為本公司創立時之原始股東，迄今仍是本公司股東。自75年10月20日始即取得公司股份100股，現今仍持股300股」等語。

　㈥丙○○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本人借名登記在你們二人名下的股份和不動產，還有我借名在游○柘名下而由你們二人繼承的所有財產我都要終止借名，要收回」等語，前開股份包含系爭股份。丙○○因而於107年8月8日將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原有股東辛○○持股300股、股東甲○○持股110股之記載刪除，變更記載為股東丙○○410股。

　㈦達明公司108年12月12日變更登記表所載丙○○持有股數為0股，丙○○於107年8月13日持達明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向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商業行政科申報董事長丙○○持股變更為410股，高雄市政府於107年8月14日准予備查。

　㈧丙○○將系爭股份及達民鐵工廠之股份變更記載於股東名簿及向主管機關申報變更登記之行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16496號起訴書認丙○○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原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31號刑事判決判處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檢察官及丙○○提起上訴後，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2號刑事判決，認為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撤銷改判，仍判決丙○○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免刑。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提起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分成股份，股份分屬出資股東，各股東得依其股份對公司主張股東權，故股份之法律關係乃存在於公司與各股東之間。股東之股份存在為公司所否認時，該股份之法律關係即屬不安，而有對公司請求確認特定股份所表彰股東關係存在之法律上利益。

　⒉本件被上訴人主張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且所持有之系爭股份非丙○○借名登記，丙○○、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將股東名簿關於被上訴人為股東之登載剔除，對其等不生效力，為上訴人所否認。則系爭股份是否為丙○○借用被上訴人名義登記，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就系爭股份是否仍有股東關係存在，存有爭執，被上訴人分別與丙○○、達明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不明確，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地位即有不安狀態，且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被上訴人自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⒊被上訴人雖未將與其所主張原因事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參加人列為被告，然股份之法律關係既係存在於公司與股東之間，則被上訴人就確認股東關係存在部分，僅以達明公司為被告即已足，尚無併列參加人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乙○○謂被上訴人所提確認訴訟僅以達明公司、丙○○為被告，本件判決效力無從及於其及庚○○，被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非以對於達明公司及丙○○之確認判決所得除去，欠缺確認利益云云，並無可採。

　㈡被上訴人與丙○○間就系爭股份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⒈按股份有限公司應備置股東名簿，編號記載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股數及其股票號數等項，以作為股東行使股東權利之依憑，此觀公司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明。是主張登記名義人非股份之實際所有人者，自應負舉證之責任，且若其先不能舉證，縱他方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該一方之請求。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縱當事人之一方曾舉證證明出資之事實，仍應舉證證明其與受登記者間，確實有令出資者保有財產實質所有權之意思合致，始能該當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主張原於達明公司持有系爭股份，有股東名簿可憑，其稱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其於達明公司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上訴人既抗辯系爭股份乃係丙○○借名登記於被上訴人名下，依前揭說明，應由上訴人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上訴人雖抗辯達明公司與達民鐵工廠同為丙○○一人出資，且均將股份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云云，並援引乙○○、游○程、游○生、賴○莉於原法院106年度重勞訴字第5號（下稱前案）審理時就達民鐵工廠出資情形之證述。然觀丙○○於高雄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10127號侵佔案偵查中針對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曾陳述：因公司法規定找7個人擔任股東，後來我給我兒子（即游○程、游○柘）股份，我兒子又給孫子股份，游○程自己決定如何給其孩子己○○、戊○○、庚○○、游○雅、游○瑞的股份，我沒有管，游○柘過世後其股份分給辛○○跟甲○○、乙○○，他們怎麼分我不管。股份的數字代表的是我要分給子孫的財產等語（原審卷一第355、357頁），可見，丙○○係將達民鐵工廠之股份當為財產而分配予游○程、游○柘，並再之自行決定以後之分配。且前案審理時，針對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東名簿中，何以游○程、賴○莉及其子女己○○、戊○○、庚○○、游○瑞、游○詩共7人合計股份1,000股，辛○○、乙○○及甲○○合計亦為1,000股乙節，乙○○乃證稱：辛○○、乙○○及甲○○是大房，游○程等人是二房，大房及二房各分1,000股等語，游○程則證稱股份由丙○○平均分配，我們都相信丙○○不會偏頗等語（前案卷二第7、10頁），是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之股份係平均分配予游○柘一房、游○程一房，衡情，若僅係借名登記，應無在意大房、二房持有股份數是否均等之必要，更無可能於登記予丙○○之子後，即隨各房內部任意分配予其孫輩，達民鐵工廠之股份是否基於借名登記關係之故，已有疑義，且被上訴人另與達民鐵工廠、丙○○間請求返還股份事件（原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149號、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9號），關於被上訴人於達民鐵工廠之持股與丙○○間有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重要爭點，亦經該件歷審判決認定達民鐵工廠與丙○○所辯之借名登記關係為無可採，有該件判決可參（原審卷二第379至382頁、本院卷一第425至428頁），從而，難認同由丙○○出資設立並實質經營之達明公司股份為丙○○借名登記在家族成員名下。

　⒊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其原登記持有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嗣達明公司100年12月26日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3所示）登記大房成員即辛○○、乙○○、甲○○持有股份數，合計500股，二房成員即游○程、賴○莉、己○○、戊○○、庚○○、游○瑞、游○詩，合計為500股，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於游○柘死亡後，大房及二房於100年12月26日持有達明公司股數均等。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稱：其於100年12月26日為前開股份變動係因認為將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等語（原審卷三第12頁），若有借名情事，又豈有藉股份變動以增加家族、公司向心力之說法，不無矛盾。次觀達明公司之股東結構，大房之辛○○、乙○○；二房之游○程、賴○莉、己○○於91年10月4日即已分別持股如附表編號2所示，而100年12月26日之持股如附表編號3所示，是100年12月26日達明公司股份平均分為大房及二房各持有500股，乃包括原已登記之股數，各房結算後所能合計分配之500股範圍內再為調整，參前述達民鐵工廠102年12月30日股東名簿平均分配股份予兩房子孫之情形，而達民鐵工廠及達明公司均為丙○○所設立並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則毋寧為丙○○當時年屆85歲，適大房之游○柘甫死亡，為使公司股東結構納入孫輩成員，乃調和使達明公司之股份平均分配安排予大房及二房之家族成員，較符實情。

　⒋大房成員即被上訴人、乙○○嗣於102年12月3日簽署由丙○○製作之系爭協議書，同意將達明公司股數200股均由辛○○取得，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丙○○於當事人訊問程序亦稱：達明公司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減少乙○○股份至90股（減少110股）、甲○○股份至110股（減少90股），並將減少之200股，登記至辛○○名下，係依據其主導的系爭協議書，游○柘過世後因其疼惜辛○○，怕甲○○及乙○○對辛○○不孝，且辛○○年紀比較大，奮鬥的機會比較少，而乙○○、甲○○比較年輕，打拼的機會比較多，其中因較疼惜身為小孫子的甲○○，故保留較多股份給甲○○，乙○○比較大且說話比較不中聽，所以給他比較少一點等語（原審卷三第13頁），可見丙○○當時身為家族中輩份最高之長輩，出於其對大房成員喜愛程度不同，又顧及成員間條件之差異，提出上述股份分配建議，辛○○、甲○○、乙○○亦同意之，將大房成員持有達明公司股數500股之結構由辛○○100股、乙○○及甲○○各200股，調整為辛○○300股、甲○○110股、乙○○90股，並由前開3人簽署系爭協議書後，再於103年1月6日變更達明公司之股東名簿如附表編號4所示，衡情，如僅為借名登記，出名者係何人應無差別，實無在已出名之大房成員內部調整持股數，甚至特意邀集被上訴人、乙○○製作系爭協議書之必要。是辛○○於103年1月6日增加20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為300股、甲○○於該日減少90股而經登記總持股110股，顯係依據大房成員間內部分配所為，由此亦見，上訴人所稱丙○○將系爭股份借名登記予被上訴人云云，並非事實。至上訴人雖抗辯實質上股份移轉變動與系爭分割協議書所載之內容並不相同云云，然觀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達明公司股東名簿變更情形，可知辛○○增加200股，與系爭協議書約定達明公司200股由辛○○取得之內容相符。而游○柘於100年11月7日死亡後，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先於100年12月26日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變動，乃如前丙○○所陳，基於一些股份登記給甲○○等人，其等就家庭及公司比較有向心力之故，與嗣後所簽署之分割協議書之考量並不相同，尚難僅因辛○○依系爭協議書取得達明公司200股之前有先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股份變動，即認被上訴人名下股份與丙○○間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

　⒌況被上訴人主張其等確為達明公司之股東乙情，業據其提出104年起至107年間均有收受達明公司之股東開會通知書，及達明公司於原法院106年度聲字第266號選派檢查人事件承認辛○○為達明公司股東等文件為證，可見辛○○確曾對外行使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利，且經達明公司於該事件所不爭執其股東身分，達明公司於本件翻異前詞，難予採信。至乙○○、游○程、賴○莉於前案證述未分得達民鐵工廠之股利或盈餘等情，乃渠等與達民鐵工廠間股東權之權利義務關係，尚難據此解為被上訴人於達明公司持有之系爭股份為丙○○借名登記，而丙○○前案證述持有達民鐵工廠各股東印章乙節，其可能原因未必僅有借名登記一端，亦難於本件採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就其抗辯被上訴人僅為系爭股份之出名人，與丙○○間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云云，難認已有適切舉證，並無可採，被上訴人主張與丙○○間就系爭股份並無借名登記關係存在，應認有據。從而，丙○○以其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股份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且於107年4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並因而於同年8月8日將系爭股份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丙○○據以為上述股份移轉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應有理由。

　㈢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是否仍有系爭股份之股東關係存在？

　⒈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股份為無體財產權之一，取得股份、讓與股份之行為，屬於準物權行為，為處分行為之一種。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系爭股份之借名登記關係並不存在，已如前述，則丙○○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於107年8月8日將被上訴人名下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應屬無權處分，嗣經被上訴人拒絕承認，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原有股東關係自仍存在。

　⒉丙○○雖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述變更至自己名下之410股，分別移轉登記230股、180股予乙○○、游○蓮，然丙○○並未取得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故此部分所為亦屬無權處分，被上訴人拒絕承認之，即對於被上訴人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請求確認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辛○○300股、甲○○100股），自屬有理。

　⒊乙○○雖抗辯辛○○於75年達明公司設立之初即未實質出資100股，且被上訴人於審理中自認未出資取得持股，亦未受丙○○之贈與，且被上訴人與丙○○間就股份爭訟不休，顯無被上訴人主張之丙○○預先分配家產之情形，被上訴人名下登記之達明公司股份既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其等經登記為股東顯然自始不實，依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意旨，被上訴人不得主張確認對達明公司之股東權存在云云，然達明公司之股份前於100年至103年間經丙○○分配家產予其子游○柘、游○程等二房子嗣，再由該二房子嗣自行內部分配股份而由被上訴人取得系爭股份等情，業如前述，被上訴人否認均係由丙○○直接贈與而來並非無據，另被上訴人是否直接出資，僅屬其等與資金提供者間內部關係，要難因此謂股份登載係屬不實，乙○○前開抗辯，並不足採。

　㈣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股東名簿回復記載，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規定，以其代表人之行為因執行職務而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該條所謂執行職務，凡在外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及在社會觀念上，與職務行為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均屬之。末按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第16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丙○○為達明公司前負責人，為代表公司執行職務之人，其於107年8月8日無權處分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移轉予自己，並代表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將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剔除而變更登記於自己名下，又於108年12月12日將前開非屬其所有之410股分別移轉其中230股予乙○○、180股予游○蓮，並代表達明公司為股東名簿之變更，均屬無權處分行為而不生效力，業如上述，丙○○所為無權處分及代表達明公司變更股東名簿，應屬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對於達明公司之股東權，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規定，請求回復渠等原於103年1月6日於達明公司之股東登記、股份數辛○○300股、甲○○100股，應屬有據。又達明公司於107年8月8日、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之股數，乃源自被上訴人名下系爭股份，以股東名簿為達明公司所備置，且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乃已特定，被上訴人請求於回復其名下股東登記及系爭股份之同時，並請求達明公司將丙○○侵害系爭股份過程之有關歷次變更登記一併剔除，以符原狀，尚屬有理。從而，被上訴人請求達明公司將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併予剔除，應予准許。

　⒊乙○○固抗辯其不知悉丙○○於108年12月12日移轉230股予其，經原法院通知獲悉此情後願接受前開合法贈與行為，而已善意取得230股云云，然乙○○既自承事前不知，係經原法院將訴訟告知始知前情，則於乙○○知悉其受丙○○讓與230股之同時，實已同步知悉兩造間就系爭股份有股權糾紛，其於此時表「同意」，要難認就股權之受讓為善意。況財產權，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者，行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民法第966條第1項、第948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善意取得之成立在於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943條第1項規定參照），申言之，關於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係以動產占有之公示力及公信力為前提，基於動產交易頻繁，為保護動產交易安全而設，而財產權非以準占有為其公示方法，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準占有即無準用動產善意取得之餘地（王澤鑑著《民法物權，2011年8月增訂版》第720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修訂七版》第582頁均同此見解）。今達明公司並未實體發行股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三第351頁），是達明公司股份表彰之股權僅屬不因物之占有而成立之財產權，且無事證證明，乙○○於股份變更時，係基於股東名簿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揭示外觀，是縱認乙○○為受讓股權之準占有人，其亦無法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動產善意取得之規定，主張已善意取得受讓自丙○○之股份，是乙○○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⒋庚○○雖另主張其乃向丙○○買受取得股份云云，然其前經原法院告知訴訟後未為如是聲明，且對於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主張於其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未置一詞，遲至本院為訴訟參加時，始提出與丙○○間確有買賣股份情事之抗辯，其真實性已非無疑，況觀其所提出之股份讓售合約書，僅有蓋印，而其上印文分別與丙○○於達明公司股東臨時會議議事錄（本院卷二第199、200頁）、庚○○於公司登記表上印文相符（原審審訴字卷第61頁），參丙○○前案證述「家族的印章都在我那」等語（本院卷一第396頁），丙○○於原審亦稱乙○○、庚○○對於名下股份增加乙情均不知情（原審卷三第11頁），則難憑該讓售合約書遽認庚○○與丙○○間確有合意買賣股份之情，庚○○另提出自己及丙○○帳戶所示匯款紀錄，雖與讓售合約所載金額相符，亦難採為有利之認定。

　⒌乙○○雖另抗辯其非本件被告，被上訴人無權於本件以丙○○及達明公司為被告之訴訟中請求剔除其合法股份，應另行起訴請求撤銷丙○○對乙○○之股份贈與，且達明公司無權剔除其合法股份云云，然乙○○、庚○○並未取得230股、180股，業如上述，而被上訴人本於其就系爭股份之股東權，得請求達明公司將股東名簿之登記回復至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原狀，乙○○2人雖非被告，然達明公司就所備置之股東名簿有處分權，被上訴人請求回復系爭股份遭丙○○自被上訴人名下變更剔除之原狀，既為有理，如不併將後續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之變更均以剔除回復，以符達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恐妨及股東權益而無法達成回復之效。至乙○○2人雖未列為本件當事人，惟達明公司就股東名簿之登載本有如實記載之義務，且為其處分權限，為維無關本案之股東權益，其本須將無效處分所為之登記逕為更改始能回復原狀，故被上訴人所為剔除之請求，僅為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登記之方法而已，尚無逾越其訴之目的、範圍，且乙○○2人已經參加訴訟而為答辯等表達，於其訴訟權之保障亦無欠缺，尚不得以達明公司回復系爭股份之過程主張本件關於其等所為者之裁判不當，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㈠確認丙○○於107年8月8日據以移轉被上訴人就達明公司股份110股、300股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不存在。㈡確認被上訴人與達明公司間之股東關係存在。㈢達明公司應將其股東名簿關於甲○○、辛○○之股數、股款及住所均回復登記如103年1月6日股東名簿登載之內容，並剔除107年8月8日股東名簿關於丙○○名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之記載，及剔除108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關於上開410股數、410萬元股款中移轉予乙○○名下之有230股數、230萬元股款之記載，另移轉予庚○○名下180股數、180萬元股款之記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被上訴人與本院補充被上訴人持有股數於前述聲明㈡，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附表：達明公司股東持股表

  股東姓名及持股              編號 股東名簿日期（民國） 丙○○ 游○○從 游○柘 游○程 丁○○ 辛○○ 賴○莉 乙○○ 己○○ 庚○○ 甲○○ 戊○○ 游○詩 游○瑞 1. 75年11月6日 100 (股，下同) 100 200 200 200 100 100 0 0 0 0 0 0 0    ▼   ▼   ▼ ▼      2. 91年10月4日 100 0 200 200 120 100 100 90 90 0 0 0 0 0   ▼  ▼ ▼ ▼   ▼ ▼ ▼ ▼ ▼ ▼ ▼ 3. 100年12月26日 0 0 0 50 0 100 100 200 100 50 200 100 50 50        ▼  ▼   ▼    4. 103年1月6日 0 0 0 50 0 300 100 90 100 50 110 100 50 50   ▼     ▼     ▼    5. 107年8月8日 410 0 0 50 0 0 100 90 100 50 0 100 50 50   ▼       ▼  ▼     6. 108年12月12日 0 0 0 50 0 0 100 320 100 230 0 100 50 50 





